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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 2013 年开始大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PM2.5 等主要大气污染物浓度整体

下降，然而臭氧污染问题却不断凸显。如何在“十四五”期间设置和达成臭氧控制目标，并实现长期持

续改善，尚未完全定论。进一步遏制臭氧污染需要深入夯实科学基础和创新管理机制。分析中国现状和

需求，并总结国际上可借鉴的先进经验，对于中国攻克臭氧污染这一难题，促进城市空气质量全面改进

并实现达标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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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蓝天下的隐形污染—— 攻克臭氧难题的国际经验

进一步明确臭氧治理目标，将臭氧污染高峰
季作为管控重点

2013 年以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和城市的行动计划、达标规划都是以颗粒物浓

度下降和优良天数为目标，未将臭氧浓度作为

硬性约束指标进行控制。但随着臭氧超标天数

不断增加，直接影响到优良天数的达标率，臭

氧问题受到更多城市重视并逐步形成“软约束”。

迈入“十四五”，如何制定臭氧控制目标一直

悬而未决，一方面的观点认为应当设置浓度约

束性指标并通过考核等方式强势推动；同时也

有担忧的声音存在，从管理视角指出臭氧浓度

目标的分解和考核在实施过程中难度更大。此

外，在臭氧超标城市范围持续扩大的趋势下，

如何促进超标城市尽快达标，同时督促已达标

城市维持乃至改善当前空气质量水平也是当前

面临的重大挑战。应该指出，上述难题和挑战

并非我国独有，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臭氧污染治理历程中积累了

大量经验教训，值得我国借鉴参考。

1971 年，美国针对光化学污染首次制定光

化学氧化物（Ox）的 1 小时平均标准，其后于

1979 年、1997 年、2008 年和 2015 年对臭氧

相关标准指标进行了修订，并始终将达到臭氧标

准作为空气质量管理的核心目标之一。美国的

现行臭氧标准为“每年的日最大 8 小时第四高

值的三年平均不超过 0.07ppm（约为 137.4μg/

m3）”，每年的日最大 8 小时第四高值的三

年平均这种数据统计形式也称为臭氧的设计值

（design	value）。美国环保局（EPA）要求标

准修订后的一年之内基于设计值划定达标区和非

达标区，各州需根据划定结果在规定期限内制定

各自的州实施计划（SIP），表明如何采取措施

实现达标或维持达标。臭氧的非达标区按照超标

程度分为五个等级，并根据超标程度设置 3-20

年不等的差别化的达标期限。针对超标严重的地

区，在达标时间上给予宽限，但在减排目标和措

施上的要求则更为严格。

欧盟在 2008 年颁布的《环境空气质量和清

洁空气指令》（《指令》）中要求成员国需分阶

段实现臭氧目标值和长期目标，并对目标值设定

了达标期限：

●目标值：连续三年中，平均每年中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值超过 120μg/m3 的次数不超过 25

次，需要在 2010 年 1 月 1 日前实现；

●长期目标：一年中的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

值不超过 120μg/m3。

欧盟《指令》要求成员国需要先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实现臭氧的目标值，再制定并实施成本有

效的措施来实现长期目标。对于已经达标的国家

和地区，即使在污染跨界传输和气象条件不利的

情况下，成员国也应维持目标水平，并通过适当

的措施实现更好的空气质量。

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了最新修订的

《全球空气质量指导值（2021）》，基于长期臭

氧浓度与总死亡率和呼吸道死亡率之间关联的健

康影响证据，增设了臭氧浓度高峰季平均值，为

60μg/m3。该指导值也为各国设置臭氧污染控制

的目标提供了重要参考方向，也即在减少短期暴

露水平的同时也应针对性降低臭氧污染高峰季的

长期暴露水平。

我国在 PM2.5 控制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以及

欧美空气污染治理经验都表明，确定明确的目标

是治理成功最关键的第一步。	尽管我国国家层面

尚没有明确的臭氧治理目标，但不少城市已经提

出了具体的臭氧控制目标。截止 2021 年 10月，

我国有23个城市发布了臭氧高峰季专项行动方案，

其中 11个城市提出了臭氧超标天数下降的目标，

9个城市提出了臭氧浓度下降的目标。可以说，大

气污染治理“目标先行”的意识在地方层面已萌发。

“十四五”期间，建议生态环境部进一步明

确臭氧治理目标，在污染形势较为严峻的重点区

域设置臭氧高峰季区域浓度下降目标，并针对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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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城市设置超标天数限制和达标期限，以此对重

点区域和超标城市形成强有力约束和对臭氧治理

的长期战略预期。在中长期形成以达标为核心的

空气质量管理体系，为更多城市提供污染治理的

压力、动力和长期污染防治战略信号。

变革管理制度，切实促成区域协同

我国的臭氧污染具有显著的区域复合性特

征，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珠三角地区的臭氧年评

价浓度（日最大 8 小时滑动平均浓度值的第 90

百分位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重点区域城

市或难以复制 PM2.5 控制的成功经验，仅凭自身

努力达到理想成效。这是因为臭氧及其前体物在

区域内城市和区域之间存在相互输送与影响，并

且复杂的光化学链式反应机制下前体物 NOx 和

VOCs 减排比例的“失衡”也会造成臭氧浓度不

降反升。

重点区域目前在臭氧前体物排放管控方面走

在全国前列，并尝试探索区域协作治理臭氧污染

的机制，但主要以签署协议、举办联席会议、协商、

联合执法等较为松散的形式开展，本质上没能突

破属地管理的行政藩篱。在减排目标制定时各省

市仍基于国家层面要求自行决策，尚未形成真正

的区域协同管理和前体物协同减排机制，这一难

题在“十四五”期间亟待攻关并获得突破。

美国在臭氧污染控制的历程中同样走过弯

路，但最终通过区域协作扭转局面，取得了显著

的改善成效。上世纪 70 年代初 EPA 和美国《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NAAQS）同步诞生，其后

20 年实施了诸多重大治理项目和污染控制计划，

取得了一定的空气质量改善效果，但在很多地区

臭氧治理的进展却很缓慢，令决策者、公众及相

关行业部门均感到失望和费解。美国国家科学院

的权威评估报告《城市和区域空气污染中臭氧问

题的反思》甚至总结认为，1970-1989 年之间美

国臭氧污染控制相关的努力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

主要原因有：其一，没有对前体物 VOCs 和 NOx

的控制计划进行可靠的预评估造成方向性失误；

其二，区域传输影响使得处于下风向地区无法通

过自身努力遏制臭氧污染。

1990年，美国对《清洁空气法案》（简称《法

案》）进行修订，对解决污染物的区域传输问题

做出了一般性规定和专门针对臭氧的具体规定，

被称为“睦邻”条款。相关条款要求上风向州有

责任保证自身排放的污染物不影响下风向州实现

达标，并需体现在本州SIP的措施及评估证据中；

受到影响的下风向州有权利向 EPA 提出申请对上

风向州做出干预，制止其对下风向州空气质量达

标的不利影响。

《法案》还划定臭氧传输区域（OTR），覆

盖臭氧污染严重的东北部 11个州和华盛顿特区，

并授权建立了管理机构—臭氧传输委员会（OTC），

由各州代表以及	EPA	成员共同组成。OTC 的建

立从根本性改变了过去各州治理臭氧各自为政的

局面，形成了以州为主导，联邦政府和各州共同

议事和协调的区域性合作机制。该机构基于科学

评估的结果制定区域性减排计划，改变前 20年以

VOCs 控制为主导的臭氧治理策略，非常重视区

域传输影响大的高架源 NOx 排放控制，在臭氧污

染高峰季实施总量控制与排放配额交易项目，共

同完成区域在臭氧季的整体排放上限要求。区域

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科学配比”的减排措施

使得美国臭氧治理驶入正轨，并在过去 30年实现

了臭氧污染持续改善。

我国的臭氧的生成与传输机制、前体污染物

排放特征与美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不能照搬其

减排策略，但其在区域管理制度变革方面的很多

经验仍值得参考。建议我国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

对污染的区域传输影响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各地

的大气污染行动防治规划、措施和重大建设项目

除应保障自身空气质量达标外，还需通过足够的

减排等努力，消除对周边地区达标的影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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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由生态环境部统筹，基于臭氧污染传输通道

和影响识别，划定臭氧区域协同控制区并建立相

应的可以落地的跨行政区域的管理机制，协调臭

氧控制区在臭氧成因与控制研究、减排任务目标、

前体物控制举措等方面的协作。协同控制区的管

理机构可针对区域影响显著的排放源，在臭氧污

染高峰季节实施区域总量控制计划，并允许地方

和企业灵活选择减排措施和技术。

夯实科研支撑，审慎选择控制策略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缺乏

对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的重视，目标和重点往往只

放在最严重的污染问题上，这一模式以往被形容

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使得 SO2 总量控

制时期颗粒物污染防治未得到足够重视，颗粒物

污染刚开始缓解而臭氧污染又开始恶化的局面。

究其原因，既有经济增长驱动的污染物排放量绝

对增长导致污染形势严峻的客观因素，又有一次

污染物排放控制目标与空气质量改善目标脱节等

主观因素，这在臭氧污染问题中尤为凸显。

臭氧前体物NOx的总量控制自“十二五”时

期已经纳入规划并提出总量目标（2046万吨），

“十三五”规划开始设置削减目标要求到2020年

减少 15%。而 VOCs排放量的控制在“十三五”

规划中最初仅设立了预期性目标，直到2019年出

台的《重点行业VOCs综合治理方案》才明确要如

期完成10%的排放降幅目标，幅度低于NOx总量

控制目标。我国 VOCs 排放量从 2011 年的 2298

万吨增至 2017 年 2543 万吨；在《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行动计划》期间下降至2355万吨，但仍处

于高位排放期（叶代启，2021）。大量研究发现，

我国大部分城市的臭氧污染处于VOCs控制敏感阶

段（中国环境科学学会臭氧污染控制专业委员会，

2020），意味着在NOx	浓度无法控制到极低的情

况下，强化	VOCs	控制才能有效遏制臭氧污染。而

此前NOx控制力度不足，VOCs控制目标和措施

的缺位是造成臭氧治理阵地失守的重要原因。如何

在“十四五”期间，针对不同区域的特征进行前体

物	VOCs	和	NOx精准调控，实现臭氧治理逐步走

向精细化管理是我国面临的又一难题，需要开展更

深入的科学研究寻求答案。

美国、日本这两个空气治理“先头兵”，也

曾在臭氧污染的控制历程中发生	“战略性”失误

而导致臭氧污染治理成效不足甚至污染加剧。日

本在 2001 年以后开始实施减少机动车NOx排放

的对策，使得NOx的排放量快速下降，环境空气

中NOx和 PM浓度也随之下降，但是臭氧污染评

价指标（Ox）不降反升。这引起了日本环境省的

高度关注并成立科学调查委员会，研究结果揭示臭

氧恶化是因为NO滴定效果的降低引起臭氧在城市

地区浓度上升。日本在 2004年修订《大气法》，

并出台了 VOCs 排放控制对策要求削减 30% 的

VOCs排放总量，补齐臭氧前体物控制短板。

而如前文所述，美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前体物

控制策略也发生了偏差，1990 年基于科学研究帮

助决策者“纠偏”后，才进入正轨。美国科学家

Arie	Haagen-Smit 博士在上世纪 50 年代就揭示

了光化学污染的生成原理，但在政策方面降低臭

氧浓度需要优先控制 VOCs 还是 NOx，还是同时

控制二者，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美国在治理臭氧

的前 20 年一直是把 VOCs 作为控制和减排的重

点，这一策略源于烟雾箱实验的结果和针对部分

城市监测数据的分析，并且 VOCs 的单位减排成

本相比 NOx 更低。然而以 VOCs 减排为主导的控

制策略并未帮助美国摆脱臭氧污染的困扰，美国

EPA 不得不一再推迟臭氧达标要求的期限。尽管

如此，超标地区还在增加，1987 年，有 60 多个

地区没有达标，而到了 1990 年，非达标区的数

量增长到近百个。

尽管美国 EPA 在 70 年代就开始基于光化学

箱式模型绘制 EKMA 曲线，重视减排成本分析，

并基于模拟和分析结论来指导减排政策的制定，

但遗憾的是早期科学研究缺乏以及方法技术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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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导致了方向性偏差。美国反思发现初期的研究存

在以下重大缺陷：实验、监测数据精确性不足；

排放清单显著低估了移动源的VOCs排放，并且忽

视了天然源VOCs排放的作用；早期对于臭氧污染

区域传输影响的认识不足。

后续美国实施了诸多针对臭氧污染生成、传

输及影响机制的大型研究项目，积累了丰富的科

研成果并进行了政策转化，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

研究包括以下几项。

（1）1987-1990 年，EPA 和 国 家 科 学 院

（NAS）合作组建的国家研究委员会（NRC）对

臭氧前体物在对流层臭氧生成和控制中的作用进

行研究，该研究得到了 1990 年《法案》修订案

的立法支持。1991 年，研究团队发布报告《城市

和区域空气污染中臭氧问题的反思》，明确指出

天然源的VOCs排放叠加人为的NOx排放对臭氧

生成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充分和准确评估天然

源的VOCs排放及其影响；为了有效降低臭氧浓度，

在VOCs控制的同时也需要加强NOx控制，或者

停止VOCs控制改为实施NOx控制导向的策略。	

（2）1988 年开始的美国南部地区氧化剂研

究（SOS），聚焦美国南部 10个州臭氧生成和累

积的化学、气象、生物和社会过程。SOS创建了

一种新的合作研究模式，由来自大学、联邦和州

政府、行业和公益团体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空气

质量管理者组成联盟，参与研究的 500 名左右人

员来自 80余个单位。SOS	将大量的科研、财政、

资源整合在一起，协调配合来实施科研和评估项

目。1995年后，资金投入高达1500万美元-1900

万美元 /年，出资方包括政府、科研单位、私营部

门等多种来源。研究发现不同气象条件下，城市

和农村对不同的前体物敏感，良好的扩散条件可

以降低城市环境臭氧浓度，但可能会对农村地区

产生影响，因此要实施差别化的控制策略，但整

体来说减少NOx排放对于降低臭氧浓度更有效。

（3）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前后有三个

重要的大型研究为区域臭氧控制奠定了扎实的科

学基础，分别是 1995-1997 年臭氧传输评估小组

（OTAG）研究、2000 开始的北美对流层臭氧研

究策略项目（NARSTO）、1998-2002 北美氧化

剂和颗粒物研究（NE-OPS）。这些研究达成的

科学共识是，近地面臭氧污染累积受到臭氧及其

前体物远距离传输的影响，所以管理策略不仅要

着眼于治理本地的排放源，也要关注远距离的排

放源。由于美国臭氧标准不断收紧，科学研究成

果也不断累积，美国的臭氧区域控制区在地域范

围和前体污染物减排力度上都在不断加大，美国

也和相邻的加拿大签订了空气质量协定，旨在解

决空气污染的跨界传输问题。

基于美国臭氧研究和政策转化的经验，建议

我国在“十四五”及更长期臭氧治理需要充分重

视科研支撑和转化，通过法规或制度的设计，保

障在决策程序中科学界及研究支撑的角色并发挥

积极作用，通过持续组织大型研究计划，汇聚多

种资源，涵盖污染生成、传输、暴露及健康影响

等基础科学研究、政策综合分析等多种视角，为

臭氧治理持续攻关。

美国的教训也同样提示我们，臭氧污染生

成机制复杂且随着气象、排放等条件的变化而

动态变化，应当规避“统一”策略而倡导差异

化、精细化的治理措施。这对科学研究和政策

实施都有极高的要求，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包

括排放清单的完备性和准确性不足、对天然源

的低估、模拟方法的偏差）和政策实施的不确

定性（包括目标不明确和偏差、执行力度和效

果的偏差）都会影响措施效果甚至起到反作用。

当科学决策基础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政策实

施效果仍然存疑的情况下，需要审慎选择特定

前体污染物主导的减排策略和不要盲从特定“减

排配比”，重视 NOx 和 VOCs 的协同减排；建

议首先要重点关注高峰季攻坚方案、短期应急

方案的有效性评估，避免病急乱投医，臭氧治

理更需“急病慢疗”，着眼于夯实科研支撑基础，

制定更长期的政策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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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2012 年，我国修订并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随后我国先后实施了 2013-

2017 年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 2018-2020 年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这八年

期间，大气污染治理捷报频传，到 2020 年我国整体上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的双赢局面。

2020 年全国 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整体 PM2.5 年均浓度相比 2013 年下降了一半，重污染天数显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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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在“十三五”期间大气污染得到大幅改善

的同时，臭氧成为六项空气污染物指标中唯一不

降反升的污染物。在此期间，全国臭氧年评价

浓度上升了 12.6%，重点区域恶化趋势更为突

出。其中汾渭平原上升幅度高达 32.1%，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和长三角地区也分别上升 24.5% 和

18.0%，如图 1。全国臭氧超标城市数量从 2015

年的 19 个增加到 2020 年的 56 个。

《全球疾病负担》的研究结果显示，2019

年室内外空气污染是造成中国疾病负担的最大环

境因素。在室外空气污染相关因素中，PM2.5 的

暴露贡献最大，但臭氧暴露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中国碳中和与清洁空气协同路径 2021》中关于

空气污染与健康影响的研究结论指出，2020 年我

国臭氧长期和短期暴露相关的过早死亡人数分别

为 14.8 万和 8.0 万，相比 2013 年分别上升 49%

和 51%。在臭氧浓度高峰多发的夏秋季，其带来

的急性死亡已成为我国空气污染短期暴露导致健

康影响的主要贡献者。2013-2020 年间，臭氧浓

度的增加甚至抵消了 PM2.5 浓度下降带来的短期

健康效益，我国归因于 PM2.5 和 O3 短期与长期暴

露的过早死亡人数如图 2。

从长期来看，气候变化也可能会在未来整体

上加大我国治理臭氧污染的难度。尽管气候变化

对臭氧浓度的影响机制十分复杂且具有区域差异

性，但一般认为全球变暖会提高近地面臭氧生成

的效率，并且这种恶化效应在前体污染物人为排

放活动较多的地区更为显著。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IPCC）于今年 8 月份发布的第六次气

候变化评估报告中关于空气污染 - 气候相互作用

的新结论指出，在东亚、北美和欧洲等臭氧浓度

较高的地区，在未来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夏季地

表臭氧浓度将普遍上升。

为更好的支持我国在“十四五”及中长期制

定和实施更为有效的臭氧污染防治政策，亚洲清

洁空气中心编写臭氧污染治理国际经验研究报告，

旨在增进国家与地方空气质量管理者及其技术支

持团队了解臭氧治理先行国家在科学防控与管理

创新等方面的治理经验。

图 2 2013-2020 年我国归因于 PM2.5 和 O3 短期与长期暴露的过早死亡人数

（来源：中国碳中和与清洁空气协同路径年度报告工作组，2021）

图 1 “十三五”期间全国及重点区域臭氧年评价
浓度变化

180

120

60

0

单
位
：

μg
/m

3

337 城市									长三角											汾渭平原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5 浓度           2020 浓度

12.6%
18%

32.1%

24.5%

万
人

200

150

100

50

0
2013                                         2020 2013                                       2020

PM2.5 长期暴露相关过早死亡 O3 长期暴露相关过早死亡

万
人

PM2.5 短期暴露相关过早死亡 O3 短期暴露相关过早死亡
15

10

5

0
2013                                         2020 2013                                       2020



近年来，在我国空气质量整体改善的同时，臭

氧污染日益凸显。为推进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生态环境部已将PM2.5和O3协同控制作为“十四五”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然而，如何在“十四五”

设置臭氧控制目标以及长期改善目标，尚未完全定

论。一方面的观点认为应当设置浓度约束性指标并

通过考核等方式强势推动；同时也有担忧的声音存

在，从管理视角指出臭氧浓度目标的分解和考核在

实施过程中难度更大。

1
目标制定、监测评估与达标管理

臭氧污染问题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也普遍存在，是全球范围内治理空气污染曾历经并

仍在面临的共性难题。那么，国际上其它国家又是

如何针对臭氧设立治理目标和制定达标规划的？以

及如何进行臭氧污染监测、评估和达标判定？这些

经验和做法将为我国的臭氧治理目标制定、评估和

考核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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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制定、监测评估与达标管理

中国尚未形成针对臭氧污染控制的国家层
面约束性目标

我国自 2013 年以来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和城市达标规划、以及“十三五”、“十四五”

规划都是以 PM 浓度下降和优良天数比例为目

标，未将臭氧浓度作为约束性指标进行控制。自

2013 年 74 个城市开始发布六项标准污染物数据

以来，截至 2019 年，臭氧成为全国整体平均浓

度唯一在逐年上升的污染物，且超标城市范围不

断扩大，到2020年这一恶化趋势才得以遏制（亚

洲清洁空气中心，2021）。伴随臭氧超标天数

不断增加，直接影响到《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中的优良天数的达标率，臭氧超标问题

才得到更多城市的重视并形成间接软约束。

尽管国家层面尚没有明确的臭氧治理目

标，但我国不少城市已经提出了具体的臭氧高

峰季控制目标。截止到 2021 年 7 月，我国有

23 个城市发布了臭氧高峰季专项行动方案，其

中 11 个城市提出了臭氧超标天数下降的目标，

9 个城市提出了臭氧浓度下降的目标（王秋怡，

2021）。可以说，大气污染治理“目标先行”

的意识在地方层面已萌发。

美国以达标为核心目标，根据超标程度设
置不同达标期限

美国洛杉矶 1959 年发生了严重的夏季光化

学烟雾污染事件，推动美国加州颁布了美国第一

个环境空气标准，即是针对光化学污染相关指标

的 Ox 标准。此后十余年，美国全国范围内的空

气污染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直到1970年才迎来了

《法案》修订，并设立了国家环保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制定了全国范围的《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这是美国空气污染治理的一

个重要转折点。

《法案》明确规定“每个州都有责任确保该

州地理范围内的环境空气可以实现国家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并需要提交 SIP 来具体说明该州的空

气质量如何实现和维持在达标水平”。1971 年

首次制定 Ox 的 1 小时平均标准后，美国分别于

1979 年、1997 年、2008 年和 2015 年对臭氧标

准进行了修订，并始终将达到标准作为空气质量

管理的核心目标。

美国的现行臭氧标准为“每年的日最大 8 小

时第四高值的三年平均不超过 0.07ppm（约为

134μg/m3）”，每年的日最大 8 小时第四高值

的三年平均这种数据统计形式也称为臭氧的设计

值（design	value）（USEPA,	2015）。设计值是

臭氧治理目标的制定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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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统计数据，描述各地与国家空气质量标准相

对应的空气质量状态。标准中每种污染物都有其

对应的设计值，其主要用途是划定达标区和非达

标区，并评估各项污染物达标的进展情况。

空气质量标准修订后的一年之内，EPA 需要

根据各地的设计值，重新划定达标区和非达标区，

并要求各州根据划定结果制定各自的 SIP 来说明

如何控制空气污染以维持达标或实现达标。臭氧

的非达标区还根据超标程度分为 5 个等级，并根

据超标程度设置 3-20 年不等的差别化的达标期

限，如表 1-1。

欧盟基于目标值对超标次数做出限制，并
规定实现期限 

欧洲的臭氧污染防治历程始于 20 世纪 70 年

代，但长达几十年的努力未见成效，臭氧浓度在

多个成员国不断攀升。2001 年，欧盟委员会对各

成员国的空气质量进行综合评估，指出主要污染

问题是 PM 和臭氧。其后，欧盟正式将臭氧作为

常规污染物进行监测，并建立了相关标准及评价

体系。	

欧盟于 2008 年颁布了《环境空气质量和清

洁空气指令》（简称“《指令》”），合并了之

前欧盟不同的大气治理相关法案，成为了欧盟层

面上关于大气治理的综合法案，其中设定了欧盟

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臭氧的目标具有一定的特

殊性，其并未像 PM2.5、PM10、SO2 等污染物设

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浓度限值，而是设定了成员

国有义务实现的目标值和长期目标，并对目标值

设定了达标期限，具体要求分别是：

●	目标值：连续三年中，平均每年中日最

大 8 小时平均浓度值超过 120μg/m3 的次数不

超过 25次，需要在 2010 年 1月 1日前实现。

●	长期目标：一年中的日最大 8 小时平均

浓度值不超过 120μg/m3。

《指令》要求成员国需要先实现臭氧的目

标值，再通过努力逐渐实现长期目标，并根据

成员国不同的达标情况对成员国进行了明确规

定。

●	目标值和长期目标均未实现：成员国应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在不产生过多额外成本负担的

情况下，确保实现空气质量目标值和长期目标。

●	实现了目标值却未实现长期目标：成员国

应制定并实施成本有效的措施来实现长期目标。

●	目标值和长期目标均实现：即使在臭氧污

染跨界传输和气象条件不利的情况下，成员国也

应维持在这种空气质量水平，并通过适当的措施

实现更好的空气质量，从而符合可持续发展和对

更高标准的环境和人体健康保护的追求。

表 1-1 美国现行臭氧超标级别划分

臭氧超标级别 设计值范围（ppm） 达标期限

极端严重 ≥ 0.163 非达标区划定生效之日起 20年内

非常严重 -17 [0.111,	0.163) 非达标区划定生效之日起 17年内

非常严重 -15 [0.105,	0.111) 非达标区划定生效之日起 15年内

严重 [0.093,	0.105) 非达标区划定生效之日起 9年内

中度 [0.081,	0.093) 非达标区划定生效之日起 6年内

轻微	 [0.071,	0.081) 非达标区划定生效之日起 3年内

注：关于差别化达标和 SIP 的更多信息可参考报告《定标、启航：中国空气质量标准分析与国际经验研究报告》达标篇。

（来源：USEPA,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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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臭氧及其前体物监测快速起步

2012 年《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使得

我国的实时监测网络开始监测和评价臭氧浓度，

“十三五”期间，我国建成了覆盖全部地级及以

上城市的 1436 个国控监测站点，统一监测六项

主要大气污染物指标，并用于空气质量达标评价。

我国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设置数量要求如表

1-2。

《2019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空气挥发性有

机物监测方案》也已出台，明确在全国 337 城市

开展环境空气非甲烷总烃（NMHC）和 VOCs	组

分指标监测工作，基于臭氧污染浓度是否超标提

出差异化监测项目要求。对于 2018 年臭氧达标

的 205 个城市，监测项目为 NMHC，而 54 个超

标城市则还需监测57种非甲烷烃 (PAMS	物质 )、

13 种醛酮类 VOCs	组分。

臭氧监测和评估

1.2
我国已初步建立起臭氧及其前体物监测体系，

但仍需进一步提高与完善质量控制与质量保障系

统，完善支撑臭氧污染成因分析和防控的关键因子

（如一氧化氮、甲醛、紫外辐射、高活性高极性化

合物等）组网建设，优化臭氧污染传输及演变特征

的臭氧及其前体物组分观测网络的空间布局（中国

环境科学学会臭氧污染控制专业委员会，2020）。

2013 年我国制定了《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

规范 ( 试行 )（HJ	663—2013）》，要求以建成

区所有国控站点监测的污染物总体平均浓度作为

达标判定的指标，并要求包括臭氧在内的六项标

准污染物全部达标来判定城市实现空气质量达标。

臭氧按照百分位数浓度进行达标评价，将日历年

内有效的臭氧日最大 8 小时平均值按数值从小到

大排序，取第 90%	位置的臭氧日最大 8 小时平

均值与国家标准浓度限值比较，判断臭氧达标情

况。

表 1-2 我国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设置数量要求

建成区城市人口（万人） 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 最少监测点数
<25 <20 1

25-50 20-50 2
50-100 50-100 4
100-200 100-200 6
200-300 200-400 8

>300 >400
按每 50-60km2 建成区面积设 1 个监测点，并且
不少于 10个点

（来源：生态环境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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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开展污染物差别化监测，臭氧为重中
之重

在美国，州和地方的环境管理部门负责管

理运行当地的空气质量监测站，这些监测站组成

联邦与地方空气监测网络（State	and	Local	Air	

Monitoring	Stations，SLAMS），其中包括部分

臭氧监测站。臭氧监测站的设置数量取决于所在

统计区的人口和最近 3 年的臭氧设计值，超标地

区设置的监测站点更多，如表 1-3。

对于有臭氧监测站的都市统计区，每区必须

设置一个站点来监测都市区的臭氧峰值。由于臭

氧峰值和不同地点的特定季节有关，EPA 对各州

规定了特定的臭氧监测季，从5个月（5月-9月，

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到12个月（11个州）不等，

最常见的监测季是3月-10月（27个州）的7个月，

如图 1-1。

在 2018 年，共有超过 1300 个属于联邦、

州和地方的监测站向 EPA 报告臭氧浓度数据，除

了 SLAMS 网络包括的臭氧监测站，还有部分监

测站来自于其他网络，包括清洁空气现状与趋势

监测网（Clean	Air	Status	and	Trends	Network，

CASTNET）、国家核心监测网（National	Core	

Network，NCore）、服务特定目标的监测网

络（Special	 Purpose	Monitoring	 Stations，

SPMS）等，监测站分布如图 1-2。在所有标准

污染物中，臭氧的监测站数量最多，这也体现出

了美国对臭氧监测的重视 , 如图 1-3。

从美国的臭氧趋势中可以看出，在2019年，

美国的整体臭氧平均浓度约为 0.065ppm，所有臭

表 1-3 SLAMS 网络中臭氧监测站点数量最低要求

都市统计区
人口（万）

最 近 3 年 的 臭
氧设计值
超过标准水平
的 85%

最 近 3 年 的 臭
氧设计值 
不超过标准水
平的 85%

>1,000 4 3

[400,	1000] 3 2

[35,	400) 2 1

[5,	35) 1 0

图 1-1 美国各州臭氧监测季起始月份

（来源：USEPA,	2020）

注：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规定都市统计区是人口大于 5

万的城市地区，此规定便于进行人口普查和相关统计工作。

（来源：USEP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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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18 年美国臭氧监测站点分布

（来源：USEPA,	2020）

Ambient Monitoring Appen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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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 2020 STAG grant funds should be utilized for on-going ambient monitoring programs to 
support: 
 

• National and local spatial characterization of ozone (O3) relative to the NAAQS; 
• National and local public reporting of O3 in the AQI; 
• Local public reporting of CO, SO2, NO2, and PM10 in the AQI for areas where these 

pollutants are of concern; 
•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NCore stations beyond the leveraged funds provided under 

the PM2.5 monitoring program; 
•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Near Road stations established during Phases 1 and 2; 
• Loc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CO, SO2, NO2, and PM10 NAAQS in the few areas with 

NAAQS non-attainment and maintenance issues; 
• In addition to the monitoring provided for above, limited characterization of O3, CO, 

SO2, NO2, Pb, and PM10 data in all other areas for long term trends, support for long-term 
health and scientific assessments, and development and accountability of emission 
control programs as part of a multi-pollutant approach to air quality management; 

• Assessment of O3, CO, SO2, NO2, Pb, and PM10 data quality; 
•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O3, PAMS, CO, SO2, NO2, Pb, and PM10 monitoring 

data and development of data assessment tools;  
• Independent and adequate assessment of these pollutants’ data quality, which is required 

in 40 CFR Part 58.  This assessment is based on audit data generated under the Nation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Program (NPAP, PM2.5 PEP, Pb PEP).  State and local agencies 
will choose either to obtain audit services through EPA-managed contracts funded with 
grant funds, or may operate equivalent state-managed programs using independent staff, 
equipment, and standards.  In some regions, EPA staff may perform or assist in audits 
with no charge to STAG funds, depending on staff and travel funds availability. 

• Verification of monitoring organizations gas standards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the 
Ambient Air Protocol Gas Verification Program 

图 1-3 2009-2018 年间美国不同污染物的监测站数量

（来源：USEPA,	2019）

氧监测站全年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第四高值的

第 90 百分位数是 75ppb，说明至少有 10% 以上

的臭氧监测站的数据高于标准限值 0.07ppm，如

图 1-4。2019 年具备有效臭氧监测数据的监测站

数量为 1168 个，如图 1-5，其中全年日最大 8小

时平均浓度第四高值大于标准限值 0.07ppm的监

测站数量为 172 个，占所有监测站点的近 15%。

图 1-4 1990-2019 年美国臭氧浓度趋势

（来源：USEP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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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用来评估臭氧达标情况的设计值，

2017-2019 年，共有 1117 个臭氧监测站具备有

效数据，其中设计值高于标准限值的站点数量为

255 个，占所有监测站的 20% 以上，使得臭氧成

为美国所有标准污染物中超标最严重的污染物。

欧盟根据污染水平变化动态调整监测站点，
达标地区可结合模型评估

欧盟的臭氧监测站用于评估站点实现目标值

和长期目标的进展，其设置的数量要求如表1-4。

对于已经实现臭氧长期目标的城市群，臭氧

监测方法除了设置监测站外，还可结合空气质量

建模等补充评估。监测站的数量需足以评估臭氧

污染的长期趋势，并检查臭氧是否持续实现长期

目标，具体的数量要求可减少到上表中要求的三

分之一。在没有补充评估的地区，至少设置一个

监测站。在有补充评估却没有监测站的地区，可

以和邻近区域合作使用监测站来确保对臭氧长期

图 1-5 2019 年美国臭氧浓度分布

（来源：USEPA,	2021）

表 1-4 欧盟臭氧监测站点数量最低要求

注：城市群是指人口超过 25 万的聚居区，或者成员国规

定的特定人口密度的聚居区（人口少于 25 万时）。

（来源：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8）

目标实现情况的充分评估。农村背景站的数量可

为每 10万平方公里设置 1个。

人口（万） 城市群 其他地区
农村背景
地区

<25 N/A 1

每个国家内
按照每5万
平方公里设
置1个监测
站的平均密
度来设置，
如果是复杂
地形，推荐
每 2.5 万平
方公里设置
1个监测站

<50 1 2

<100 2 2

<150 3 3

<200 3 4

<275 4 5

<375 5 6

>375

每 200万居
民需要额外
设置一个监
测站

每 200 万
居民需要额
外设置一个
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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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欧洲共 37 个国家向欧洲环境署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EEA）提交了

共来自 2195 个监测站的臭氧数据，其中 20 个欧

盟成员国和 5 个其他欧洲国家的臭氧日最大 8 小

时平均浓度超过目标值的次数多于 25次，895 个

站点出现了臭氧日最大 8小时平均浓度超过目标

值的情况，仅有 13%（296 个）的监测站实现了

臭氧的长期目标（EEA,	2021），2018 年超标监

测站分布如图 1-6。

截至 2020 年底，EEA收到来自 32个国家的

1665 个监测站的 2019 年臭氧数据，其中 18 个

欧盟成员国和 2 个其他欧洲国家的臭氧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超过目标值的次数多于 25 次，450

个站点出现了浓度超过目标值的情况，仅有 9%

（145 个）的监测站实现了臭氧的长期目标，大

部分都是背景站（EEA,	2021）。

处理影响达标判定的外部因素

环境空气质量会受到气象因素、自然和人为

突发事件，以及区域传输影响，这些“外部”因

素往往不受地方当局控制，但却会影响地方的空

气质量和评估结果。

我国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依据《受沙尘天

气过程影响城市空气质量评价补充规定》和《关

于沙尘天气过程影响扣除有关问题的函》，计算

PM2.5、PM10 年均浓度时扣除沙尘影响，但针对

臭氧浓度达标评估并无特别安排。

我国评估臭氧污染水平变化趋势和发布环境

公报时，均不剔除气象因素的影响，而是采用所

有监测数据进行达标评估和趋势评估。然而臭氧

浓度往往受温度和背景浓度变化的影响较大，使

得无法区分气象条件引起的臭氧浓度的变化和前

体物减排产生的臭氧浓度，不能很好地评估措施

的控制成效。此外，区域传输影响导致的浓度变

化在达标判定和目标考核时也同样被忽视。

处理异常数据对达标判定的影响

在美国，随着空气质量标准修订和限值收紧，

达标难度不断增加。对1997年修订的臭氧标准（设

计值 0.08ppm）进行审议和修订时引发了很大争

议，由于还存在很多未达标地区，人们普遍担忧

新标准难以实现，并认为人为无法控制的因素会

促进臭氧的生成从而影响达标。

图 1-6 2018 年欧洲臭氧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值超过 120μg/m3 的次数达 25 次以上的监测站分布

（来源：EE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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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会于 2005 年修订了

《法案》的319节，增加了“异常事件”的相关条款，

规定了异常事件的要素包括：1）影响了空气质量；

2）不能被合理控制或阻止；3）由在特定地点不

可能再次发生的人类活动引起的事件或者自然事

件。并特别说明了异常事件不包括：1）气团停滞

或气象异常；2）高温或无降水；3）排放源不达

标导致的空气污染。条款明确要求了州政府可以

提交申请，将由异常事件导致的使空气质量超标

的监测数据剔除，不将其用于空气质量达标评价。

但人们关注的影响臭氧浓度的气象条件并不属于

异常事件，气象条件变化导致的臭氧超标浓度数

据依然用于达标评价。

为了确定空气质量是否受到异常事件的影

响，EPA 后续于 2007 年发布了《受异常事件

影响的空气质量数据的处理规则》（简称《异

常事件规则》），现行版本于 2016 年更新，设

定了标准和步骤来证明空气质量数据受到了异

常事件的不利影响，并说明了受影响的监测数

据该如何处理（EPA，2016）。特殊事件包括

野火、沙尘暴、计划烧除、平流层臭氧入侵以

及火山和地震活动，如图 1-7。

可获得批准的特殊事件证明必须包括以下六

个要素：

1）描述导致超标的事件叙述概念模型

（narrative	conceptual	model），并阐述事件排

放如何导致受影响的监测站点的超标；

2）证明该事件与空气质量超标之间存在清

晰的因果关系；

3）对比分析受事件影响下的监测浓度与其

他时间正常情况下的监测浓度；

4）证明事件不能被合理控制或阻止；

5）证明事件属于自然事件，或者是在受影

响地点不可能再次发生的人类活动事件

6）该证明经过了公开征求意见的环节。

EPA 针对野火、计划烧除、平流层臭氧入侵

专门制定了指南文件，指导各地环保局如何按照

上述六个要素证明有臭氧数据受到了相关异常事

件的影响。自现行的《异常事件规则》于 2016

年修订后，EPA 已经同意了来自 34 个州的异常

事件证明。以经常受异常事件影响的亚利桑那

州为例，亚利桑那州环境质量局（ADEQ）共向

EPA 提交了 60 个证明，已经批准了 20 个，其他

仍在审批中。ADEQ 的经验表明：证明材料包含

详细复杂的分析，且篇幅较长，通常为50-200页；

准备证明材料耗费较多时间且成本较高，每个事

件大概要花费 2-4 万美元。

欧盟《指令》中第 20 条也有相关规定，会

员国可提交相关信息和证据来证明某地区的某项

空气污染物在某一年中的超标是由于自然源的贡

献，那么该超标情况可被豁免。自然源的贡献指

非人为活动造成的污染物排放，具体事件包括火

山喷发、地震、野火、飓风、海洋飞沫、从干旱

地区传输的天然颗粒物等。2011 年，欧盟制定

了相关指南，指导成员国如何证明并处理自然源

引起的空气质量超标，但由于欧盟对臭氧的要求

只是目标值，而没有像 PM2.5 一样有限值要求，

所以指南不适用于臭氧（European	Commission,	

2011），臭氧监测数据在欧盟并没有任何的豁免

政策。
图 1-7 影响空气质量的异常事件

（来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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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趋势变化时对浓度进行调整，剔除气象影响

评估臭氧趋势非常重要，因为臭氧的趋势和

前体物的排放趋势相关，可以指导相关控制项目

的设计和实施，并有助于评估臭氧污染控制的进

展。但是需要将气象条件引起的臭氧浓度的变化

和前体物减排产生的臭氧浓度变化区分开，因为

气象条件对臭氧生成起着重要作用。在温暖日照

强的静稳天气下，臭氧更容易形成；相反，多云、

凉爽、多雨或刮风的气象条件则不利于臭氧的生

成。不可控的气象条件对臭氧生成的贡献，有时

会掩盖人为减排等控制措施的效果，使得臭氧治

理评估结果产生偏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EPA

使用统计模型来对监测到的臭氧浓度进行调整，

以剔除气象条件变化对臭氧浓度的影响，从而更

准确的评估人为减排造成的臭氧浓度变化趋势。

图 1-8 和图 1-9 分别显示了 2000-2019 年

全美城市和农村地区 5-9 月间平均日最大 8 小时

臭氧浓度的全国趋势。红色虚线表示选定监测站

观测到的臭氧浓度趋势，蓝色实线表示剔除气象

影响后的臭氧趋势。蓝色实线代表平均天气条件

下预期的臭氧水平，更准确地评估前体物排放变

化产生的臭氧变化趋势。例如，红线显示，2009

年夏季美国东部温度低于平均水平且湿度高于平

均水平导致臭氧生成减少，而 2012 年美国中部

和东部温度高于平均水平且湿度低于平均水平导

致臭氧生成增加。通过统计模型调整来消除气象

的影响后，蓝线显示，2009 年臭氧水平上升，

2012 年臭氧水平下降。

EPA 用来调整臭氧趋势的统计模型是使用当

地监测站的臭氧浓度和气象数据在每个监测地点

独立拟合的，但是结果往往具有很强的地理一致

性。图 1-10 和图 1-11 分别显示了 2009 年和

2012 年美国全国范围内监测到的臭氧趋势调整的

空间模式，可见同一片区域的监测站数据调整前

后的变化趋势是相似的。

污染传输影响与监管要求调整

来自外部的污染物输送也是影响本地臭氧浓

度的一大主要因素。以美国为例，早在 1977年，

就有研究（Wolff	e	tal.,	1977）发现中西部的污染

传输导致了东北州的臭氧严重超标。1998 年 EPA

的一项评估结果显示，宾夕法尼亚州的臭氧超标

65% 是由区域传输造成，而新泽西、纽约、康涅

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的臭氧不达标问题受周边影

响高达 85-88%（USEPA,1998），因而各州向

EPA 呈文申请对达标策略和要求做出调整。

美国的应对策略是在 1990 年后建立了区域

协作机制，从而可以通过区域协作减排对臭氧的

区域传输进行人为控制，所以区域传输导致的臭

氧超标数据不应被豁免，除非传输影响符合《异

图 1-8 2000-2019 全美农村地区臭氧趋势 

（来源：USEPA,	2021）

图 1-9 2000-2019 全美城市地区臭氧趋势

（来源：USEPA,	2021）



-20-

消除蓝天下的隐形污染—— 攻克臭氧难题的国际经验

常事件规则》。但是如果传输是来自未建立起协

作机制的其他国家则可以适当放宽要求，所以美

国《法案》179B 条款对于跨国传输（主要来自加

拿大和墨西哥）导致的臭氧超标的地区管理有一

定的放宽政策。

《法案》要求：一个非达标地区的当地环保

局有权证明其无法达标是由于来自国外的排放，

如果没有这些国外的排放，则该地区：1）SIP

足以使其在规定的达标日期前实现达标，或 2）

该地区在规定的达标日期前本可以实现达标。

EPA 对于如何证明制定了相关指南（USEPA，

2020），基本的证明流程如下：

1）地方环保局联系 EPA 区域办公室汇报

证明意向并讨论；

2）地方环保局收集信息并开展分析；

3）地方环保局向 EPA 区域办公室提交初

步证明进行审查和讨论；

4）地方环保局向EPA提交最终证明，EPA

进行审批。

EPA 有权利在以下两个环节对证明进行评

估：1）预期证明：对某地区进行非达标区划定或

重新划定后，评估该地区修订的 SIP 时；或 2）

回顾证明：在某个非达标区没有在截止日期前实

现达标，EPA 决定根据《法案》对该非达标区施

加更多规划和排放控制要求时。

如果 EPA 审批通过了证明，那么 EPA 可对

非达标地区的政策要求适当放宽，主要在达标证

明要求和重新划定分区方面。特别注意，放宽要

求时，EPA 没有权利实施以下行为：

●		在划定达标区和非达标区时剔除受跨国传

输影响的监测数据；

●		非达标区分类时分为较轻的级别；

●		在没有满足《法案》107条款要求时，将

非达标区重新划定为达标区；

●		确定一个州履行了其SIP中对于跨州传输

的要求，即“睦邻”条款。

图 1-10 2009 年臭氧数据调整前后对比   

（来源：USEPA,	2021）

图 1-11 2012 年臭氧数据调整前后对比

（来源：USEPA,	2021）

-10                         -5                          0                           5                          10
Magnitude of Adjustments (Obseved - Adjusted, ppb): Mean, Year = 2009

-10                         -5                          0                           5                          10
Magnitude of Adjustments (Obseved - Adjusted, ppb): Mean, Year =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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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实施的第一步就是要划定各州的达标区

和非达标区，明确哪些地区已经达标，哪些地区

未达标。第二步是各州根据划定结果相应地制定

SIP，以实现空气质量达标或维持空气质量达标。

划定达标区和非达标区

美国《清洁空气法案》107 节规定，在 EPA

颁布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含臭氧标准）

后的 1	年内，各州应向 EPA 提交初步的区域划定

建议，说明本州哪些地区达到了新 / 修订标准，

哪些地区未达标。EPA 提供的臭氧区域划定指南

中要求，各州在制定建议时，应基于对以下五个

因素的分析（USEPA，2021）：

1）空气质量数据：计算本州所有地区近年

来的臭氧浓度设计值。

2）排放数据：明确各地区臭氧前体物 NOx

和 VOCs 的排放，了解潜在的造成 / 助长超标的

排放源，便于划定非达标区的地理边界。

3）气象情况：分析各地气象数据以评估其

对臭氧浓度的影响，从而确定可能由气象因素造

成 / 助长超标的地区。

4）地理 / 地形：检查各地区的陆地特征，了

解其对臭氧在此地区形成和分布的影响。

5）划定边界：非达标区的边界可以采用现

有的县、区、过去已划定的非达标区等的边界。

如果现有的边界不足以描述非达标区，则使用其

他明确定义的永久性地理坐标。

EPA 在收到建议后的一年内，基于对建议及

其他相关技术信息的评估，完成最终的区域划定。

一个州的所有区域可被划定为以下三类（USEPA，

2016）：

●		达标地区 / 不可分类地区：如果某地区的

空气质量已达标，或者 EPA 认为其有望达标但是

缺乏足够的监测数据，并且不会造成 / 助长其他

周边地区超标，则该地区被划定为达标地区 / 不

可分类地区。达标地区可以不采取进一步的控制

措施来改善空气质量，但应维持达标，防止空气

质量恶化。

●		不可分类地区：基于已有信息，EPA 无法

确定某个地区是达标还是未达标，也无法确定其

是否助长了其他周边地区的超标，则该区域被划

定为不可分类地区。

●		非达标区：如果某地区的空气质量尚未达

标，则被指定为非达标区。

EPA 会对美国 NAAQS 中的所有污染物进

行达标区和非达标区的划定，截至 2021 年底，

臭氧是拥有非达标区数量最多的污染物，其非达

标区共涵盖 20 余个州的 200 余个县（USEPA，

2021），远超过数量第二多的 PM2.5 的两个州 15

个县（USEPA，2021）。基于美国现行的臭氧国

家标准划定的非达标区分布如图 1-12。

限期达标管理与规划编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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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以达标为核心的 SIP

《法案》110 节规定，在 EPA 颁布新 / 修订

的标准后的三年之内，每个州都要制定并向 EPA

提交 SIP，来说明本州如何实施并执行新标准。

达标的州要在计划中说明如何维持达标；含有非

达标区的州，还应额外专门制定非达标区 SIP 来

说明如何实现达标。	

制定 SIP 的主要目的包括：

●		证明各州具备基本的空气质量管理要素，

包括规划、项目、措施等，有能力实施新标准。

●		明确各州为实现达标或维持达标而采用

的排放控制要求。

●		防止达标地区空气质量发生恶化，减少

非达标地区污染物的排放以实现达标。

形式上，SIP 是若干法规和文件的集合，州

或地区依据这些法规和文件来实施标准。同时，

《法案》中也包含众多条款对 SIP 做出了详细要

求，如107节、110节、171-193节等（USEPA，

2021）。

典型的 SIP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州

采取的控制措施，包括州的法规和条例或针对特

定排放源的要求；2）州提交的“非监管性”内

容（"non-regulatory"	components）；3）EPA

颁布的附加要求，以满足《法案》中相关要求

（USEPA，2021）。其中涵盖的具体内容包括：

排放清单、监测网络、交通控制措施、应急措施、

达标证明等。

SIP 分为不同的种类，主要包括：

●		基础设施SIP：无论是否达标，每个州必

须制定基础设施SIP（i-SIP），这是各州空气质

量管理的必要组成部分，内容包括本州排放标准、

监测网络和数据系统、控制措施等基本要素。

●		 非达标区 SIP：除了制定 i-SIP 外，含

有非达标区的州还需要额外制定非达标区SIP

（Nonattainment	SIP），来说明其达标策略和路

线图，作用可等同于我国的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规

划。

其余还有适用于少数特定地区的州际区域传

输SIP、重新划定或维持SIP等。每当标准修订后，

8-Hour Ozone Nonattainment Areas (2015 Standard)

8-hour Ozone Classification
Extreme
Severe-17
Severe-15
Serious
Moderate
Marginal
Marginal (Rural Transport)

09/30/2021

Nonattainment areas are indicated by color.
When only a portion of a county is shown in color,
it indicates that only that part of the county is within
a nonattainment area boundary.

图 1-12 美国臭氧非达标区分布

（来源：USEPA，2021）

未达标地区用彩色表示。

如果一个县只有一部分显示为彩色，

这表明该县只有这一部分位于未达标地区以内。

8 小时臭氧标准分级

极端严重

非常严重 15

严重

中等

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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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需要相应的修改SIP来说明如何达到新标准，

被批准的 SIP	中的措施具有法律约束力。其中值

得一提的是一个州的 SIP 需要考虑区域传输影

响，除了确保自身空气质量达标还不能影响其他

州达标或维持达标，如果导致其它州超标，EPA

则不批准该州的 SIP。若州 SIP 迟迟不能获批和

有效实施，EPA 则有权干预并采取惩罚措施，例

如对固定源提出倍量减排要求，中断联邦政府提

供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支持等措施，

甚至可以替代地方管理部门成为主导计划制定的

机构。	

由于臭氧污染相比其他污染物更为复杂且治

理难度更大，所以臭氧的非达标区 SIP 涵盖的内

容更为广泛，要求也更严格，不仅涵盖了其他

污染物非达标区 SIP 所需的核心内容，还需明

确工业和交通行业的控制措施。例如，强化对

NOx 和 VOCs 的“双控”，不仅在工业行业减

排 VOCs，还加大移动源控制力度，包括强化 I/

M 制度，提升油品质量和加严交通运输排放控制

措施等。减排措施明确要求具体到新增排放需要

的减排量抵消倍数，阶段性应实现的排放量下降

比例等，并且还需要提供预期达标证明，也即基

于模型评估证明减排目标和措施可以有效降低臭

氧浓度至标准水平。臭氧 SIP 的内容可分为以下

几个主要类别：

●		预期达标证明

●		阶段性的减排量证明

●		合理的可用控制技术（RACT）的规划和

实施

●		合理的可用控制措施（RACM）

●		州内非达标区以外的其他污染源的治理

●		新建排放源（NSR）审查

●		排放清单

●		臭氧及前体物监测

●		编制和提交时间表

根据不同超标级别制定差异化 SIP 要求

根据臭氧超标程度，非达标区被划分为不同

等级，从轻微超标到极端严重超标。对于不同超

标等级的非达标区，其非达标区 SIP 中措施的范

围和要求力度也是不同的。超标程度越严重的地

区，被允许的达标期限越长，SIP 中措施涵盖的

范围更广，要求的力度也更大。比如随着超标严

重程度的增加，要求非达标区的主要污染源年度

排放量越来越少，相比基线年份的减排量越来越

多，对于新建源排放量的抵消比例越来越高，治

理领域也逐渐扩展到交通运输行业等。针对不用

程度非达标区的核心要求如表 1-5。

美国非达标区 SIP 与我国限期达标规划的
对比 

如前文所述，美国在 NAAQS 修订后，先根

据新标准在各州划分达标区和非达标区，然后各

州根据达标情况制定相应的 SIP，通过实施 SIP

来实现达标或维持达标。美国的非达标区 SIP 与

我国的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的编制都具备

明确的法律依据，分别在《法案》和我国的《大

气污染防治法》中有明文规定，二者均旨在督促

非达标区或城市明确达标路线图，在限期内实现

空气质量达标。但二者又有诸多不同，SIP 的一

些特点可供我国在制定达标规划时参考。

EPA 主动为编制 SIP 提供技术支持，我国城市自

行编制达标规划

《法案》规定州政府对辖区内空气质量负责，

并需制定 SIP 来实现达标或维持达标。由于 SIP

涵盖内容全面，并且还要确保科学性与可行性从

而能使地区如期实现达标，所以编制难度较大，

这对于各州的空气质量管理部门是个挑战。为了

保障 SIP 能够顺利编制与获批，EPA 作为联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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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超
标程度 轻微 中度 严重 非常严重 极端严重

达标
期限

3年 6年 9年 15 或 17 年 20 年

除轻微地区要求
外，还需：

除中度地区要求
外，还需：

除严重地区要求
外，还需：：

除非常严重地区
要求外，还需：

新建源排放量抵
消比例 1.1:1

新建源排放量抵
消比例 1.15:1

新建源排放量抵
消比例 1.2:1

新建源排放量抵
消比例 1.3:1

新建源排放量抵
消比例 1.5:1

主要污染源年排
放量低于 100 吨

主要污染源年排
放量低于 100 吨

主要污染源年排
放量低于 50吨

主要污染源年排
放量低于 25吨

主要污染源年排
放量低于 10吨

建立排放源清单，
且定期更新

对 VOCs/NOx 排
放源采用 RACT

6 年 内 VOCs 排
放量下降 18%

对增长的车辆行
驶历程进行抵消	

锅炉采用清洁燃
料

进行预期达标证
明

实施强化监测 推广低 VOCs 燃
料

实施交通堵塞缓
解措施

6 年 内 VOCs 排
放量下降 15%

建立预期达标证
明模型

实施排放源罚款
计划

实施基础 I/M 项
目

确保完成阶段性
减排的应急措施

制定不能按期达
标的应急措施

实施强化 I/M 项
目

实施第二阶段油
气回收

实施清洁燃料项
目

发放新建源排污
许可证

分析车辆行驶里
程，实施交通污
染管控措施

表 1-5 臭氧非达标区 SIP 核心要求

府部门，会主动提供技术支持，以及必要时介入

和干预。

EPA 负责制定全国层面的编制指南等技术

文件供各州参考。这些技术文件还规定了 SIP 的

内容范围，及编制和提交要求。而且当某个州因

无法编制完成 SIP，或提交的 SIP 不合格无法获

批时，EPA 便依法介入为其制定联邦实施计划

（Federal	 Implementation	Plan,	FIP），帮助其

实现达标。

根据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达标规划编

制主体为城市政府，但上级政府部门并不提供技

术支持，未达标城市需要自行寻找科研院所、具

备相应专业能力的公司等技术支持单位合作编制

规划。我国对于达标规划编制并没有国家层面的详

细指南，对其应包含的内容等信息未做出统一要求，

使得各地编制的规划内容范围、扎实程度出现参差

不齐的现象。而且，目前已经编制的达标规划中，

多数是为PM2.5 达标服务，并未考虑臭氧。

（来源：USEPA，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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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 规定非达标区 SIP 编制和达标时间表，达标

规划缺少相关规定

在 EPA 完成了对各州非达标区划定之后，会

为各州明确 SIP 编制的时间表，为各个环节设定

时间节点。这样可以督促地方空气质量管理部门

按期编制完成并提交。针对不同污染物和污染复杂

程度，非达标区SIP提交期限有所不同。臭氧的非

达标SIP需要各州在非达标区划定结果生效后的三

年内完成编制并提交，而像SO2、NO2 则需要在非

达标区划定结果生效后的 18个月内提交。

同时，对于不同超标程度的非达标区，EPA

还规定了达标期限，超标程度越严重的地区，其

被允许的达标期限越长，可以越晚达标。轻微污

染地区需要在三年内达标，而极端严重污染地区

则最长需要 20年实现达标。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只规定了城市政

府应及时编制达标规划，采取措施实现空气质

量达标，却并未明确编制规划的具体时间期限，

导致目前仍有众多未达标城市未制定发布达标

规划。对于已经制定并发布规划的城市，其设

定的达标期限也没有统一的要求，由城市自行

决定。

SIP 需提交 EPA 审批，达标规划不需提交审批

州政府按照时间表完成 SIP 编制后，需要

提交 EPA 进行审批。EPA 完成初步审批后需要

将 SIP 公示以获取公众意见，充分考虑和回复公

众意见后完成最终审批。由于 SIP 涉及环节多且

篇幅长，为提高对各州 SIP 审批的时效性，确保

SIP 各部分均能按时间表完成审批，EPA 和国家

清洁空气机构协会（NACAA）SIP	改革工作组合

作，尽量缩短 SIP	审批过程，简化各项手续，缩

短审批周期。

我国城市作为主体编制完成达标规划后，并

没有上级部门对其进行审批。达标规划合格与否

只是通过城市组织召开外部专家会进行论证来决

定，缺少上级部门的审批与监管，无法保证最终

达标规划的质量与实施效果。

小结与建议

1.4
基于欧美的臭氧目标制定和评估经验，报告

就我国的臭氧污染控制目标制定与评估提出以下

建议。

1）以臭氧浓度达标为最终目标，分阶段设

置国家臭氧污染治理的约束性浓度指标，针对不

同臭氧污染水平的地区实施差异化达标期限（超

标严重地区给予时间宽限）和差异化管理策略（超

标严重地区实施更严格减排目标），并针对超标

严重区域设置臭氧高峰季浓度约束目标。

2）根据超标情况和臭氧浓度变化趋势动态

调整和优化监测网络，针对臭氧污染超标较为严

重的区域，进一步加强光化学监测网络系统建设，

针对空气质量好转及长期达标地区可结合模型数

据进行评估。

3）在评估臭氧治理措施成效和开展考核时，

应基于中、长期浓度变化和 / 或剔除气象影响因

素的分析结果，如设置三年滑动平均浓度值作为

考核指标，剔除气象影响因素进行年际臭氧浓度

变化比较和趋势评估。



我国的臭氧污染具有显著的区域复合性特征，

重点区域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

原、珠三角地区的臭氧年评价浓度均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并超出国家标准要求。但重点区域城市却很

难复制PM2.5 控制的成功经验，凭自身努力达到理

想成效。这是因为臭氧及其前体物在区域存在相互

输送与影响，并且前体物NOx和VOCs减排比例的

“失衡”也会造成臭氧浓度不降反升。

重点区域在臭氧前体物排放管控走在全国前列，

并尝试探索区域协作治理臭氧污染，但主要以签署

2
区域管理制度与前体物协同减排

协议、举办联席会议、协商等较为松散的形式开展，

本质上没能突破属地管理的行政藩篱，尚未形成真

正的区域协同管理和前体物协同减排机制，这一难

题在“十四五”期间亟待攻关并获得突破。

美国在臭氧污染控制的历程中同样走过弯路，

但最终通过区域协作扭转局面，取得了显著的改善

成效。本篇将基于美国的经验和教训来尝试回答以

下问题：如何建立区域协作机制来控制臭氧污染？

区域间的各地如何协作进行前体物减排和总量控

制？在管理制度和激励机制方面如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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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污染的区域传输影响导致控制措施“失效”

2.1
美国在 1971 年颁布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对包括臭氧在内的主要空气污染物设置了管控

目标，并要求各州通过制定和实施SIP来实现逐步

达标。经过 20年的努力，美国空气污染治理也取

得了一定成效，但臭氧始终是困扰美国的一大难

题。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权威评估认为，尽管美国在

1970-1989 年实施了诸多重大治理项目和污染控

制计划，但和臭氧污染控制相关的努力基本上都以

失败告终。EPA不得不一再推迟臭氧达标要求的期

限，到1990年仍然有多达近百个地区超标。

这一失败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造成的。其一，

没有对前体物的控制计划进行可靠的预评估。决

策者认为集中管控城市地区的 VOCs 排放就可以

有效控制臭氧，忽视了前体物协同减排，NOx 减

排力度不够。并且，由于VOCs排放源复杂繁多，

实际上人为排放的VOCs减少的力度比预期更小，

不可控的自然源排放也很大程度影响着臭氧污染

的生成。其二，区域传输影响使得处于下风向地

区无法通过自身努力遏制臭氧污染。

早在上世纪 70年代，美国科学家就发现美国

东北部城市臭氧超标受区域传输影响很大，特别

是受到来自固定高架源的NOx排放传输的影响。

Wolff 和 Lioy 后续分析 1975 年夏季的臭氧重污染

过程，发现了东北部的臭氧传输通道和生成特征。

美国东部区域由于 VOCs 自然源排放量较

大，人为排放 VOCs 对臭氧生成的影响较小，臭

氧的形成主要受人为排放的 NOx 控制，也即处于

NOx 控制区（Chameides	et	al.,	1988;	Sillman	et	

al.,	1990;	Chameides	et	al.,	1992）。因此，许多

早期研究都直指大型燃煤发电厂的 NOx 排放在形

成区域臭氧污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污染物从上

风向的电厂排放后向下风向输送，并导致下风向

区域臭氧的大量升高（Davis	et	al.,	1974;	Miller	

et	al.,	1978;	Gillani	&	Wilson,	1980）。

在此期间，长期不能实现臭氧达标的东北各

州尝试了通过区域协商合作来控制臭氧污染，基

于的机制是各州空气质量管理者由下至上发起的

机构—东北部协调空气使用管理协会（Northeast	

States	for	Coordinated	Air	Use	Management，

NESCAUM）。但是由于没有立法支持和 EPA的

强有力介入，这些协商努力并没有改变各州的行动

策略。环境政策的制定仍然是建立在本州利益的基

础上，而非区域性策略。因而，区域合作的早期尝

试也没有获得成功。

图 2-1 美国臭氧区域传输示意图

（来源：USEPA，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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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研界和决策部门逐渐认识到控制臭氧

区域传输的重要性，美国国会也认为需要协调区

域性的工作来解决该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开

始通过立法、行政、市场机制等多种手段来推动

上风向各州政府共同采取有力的减排措施，避免

下风向各州受其传输影响而无法达标；以及和周

边国家合作，减少区域传输对相邻国家空气质量

的负面影响。

立法规定“睦邻”条款，限制上风向州的
排放影响

1990 年，美国对《法案》做出修订，	对解

决污染物的区域传输问题设立了基础规定和专门

针对臭氧的具体相关规定。《法案》中针对污染

物区域传输问题的基础条款被称为“睦邻”条款

（110(a)(2)(D)(i)(I)），要求上风向州保证其排放

的污染物不影响下风向州实现达标，具体内容为：

一个州的 SIP 中必须说明该州如何禁止行政区划

内的任何污染源或其他排放活动产生的大气污染

物显著影响其他州使其空气质量不达标，或干扰

其他州维持达标的状态。

相关的条款还包括 126 节：受到影响的下风

向州可向 EPA 提出申请，对造成污染物跨州传输

的上风向州做出规定，停止其对下风向州空气质

量达标情况的影响。

行政制度变革，基于臭氧传输区域建立跨
州管理机构

《法案》在第 184 条提出划定臭氧传输区域

OTR，覆盖臭氧污染严重的东北部 11个州和华盛

顿特区（图 2-2），并授权建立了管理机构—臭

氧传输委员会 OTC，它由各州代表以及	EPA	成

员共同组成。其中，州成员需就解决臭氧传输问

题向 EPA 提供建议，共同协调制定区域	NOx、

VOCs	减排策略并督促实施；EPA 成员不具有投

票权，但是积极参与工作计划的制定和技术项目。

其职责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风险评估和模型研

究，即支持研究部门开展环境污染的健康风险、

控制措施的不确定性研究；二是移动源的管理，

例如 1991 年各州进行的燃油清洁化改革以及

臭氧污染的区域管理机制和减排项目

2.2

图 2-2 美国 OTR 区域示意图

OTR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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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实施的低排放车辆计划；三是固定源的管

理，针对区域电厂和大工业点源进行总量控制。

OTC 的建立从根本性改变了过去各州治理

臭氧各自为政的局面，形成了以州为主导，联邦

政府和各州共同议事和协调的区域性合作机制。

1995 年，OTC 还成立了专门的科学评估小组来

解决各成员州在传输影响问题上的争议，使得各

成员州在各个控制计划的阶段都具备基本共识和

一致性。对于未能按照新的要求提交实施计划的

州，EPA 甚至会介入，要求实施联邦执行计划

FIP。

值得一提的是，臭氧区域传输模拟和评估

的工作组发挥了重要的决策支撑作用，是区域管

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西洋中部地区空气管

理协会	(Mid-Atlantic	Regional	Air	Management	

Association	,	MARAMA)	 和 前 文 所 提 及 的

NESCAUM是提供科学决策支撑的重要技术单位，

进行有关建模、数据分析和举办其他相关主题的

研讨会和培训。这些努力促进了区域数据的共享

和排放清单的完善，使得区域整体的措施计划预

评估和后评估得以实施。

设定区域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允许排放配
额交易 

在 1990 年之前，臭氧控制策略一直侧重于

减少 VOCs 的排放。随着认识到前体物 NOx 在臭

氧生成和传输中的重要作用，美国开始将其关注

重点放在减少区域NOx 排放上面。

自《法案》修订和区域管理机制建立后，美

国 EPA 和各州实施了多个区域项目来进行 NOx

的减排，如表 2-1。这些项目为参与的各州设定

了 NOx 排放上限，对排放总量进行控制，并根据

各州的排放上限为其大型化石燃料燃烧源发放相

应的排放配额。这些燃烧源大多来自电力行业，

因为 EPA 分析发现电力行业在合适的成本范围内

有很大的 NOx 减排潜力。为了满足排放上限的要

求并降低整体减排成本，区域内的电厂既可通过

自行采用先进控制技术减少排放，也可以对排放

配额进行交易。下文将逐一介绍 NOx 排放控制项

目的实施情况。

项目 / 法规 实施时间 覆盖区域 减排污染物 减排时间段

OTC	NOx	Budget	Program 1999-2002 11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 NOx 臭氧季

NOx	Budget	Trading	Program 2003-2008 20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 NOx 臭氧季

Clean	Air	Interstate	Rule 2009-2014
25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 NOx 臭氧季

24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 NOx、SO2 全年

Cross-State	Air	Pollution	Rule 2015-2017
23 个州 NOx、SO2 全年

25 个州 NOx 臭氧季

Cross-State	Air	Pollution	Rule	
Update

2017-2019 22 个州 NOx 臭氧季

Revised	Cross-State	Air	Pollution	
Rule	Update

2020- 12 个州 NOx 臭氧季

表 2-1 “睦邻”条款相关项目 / 法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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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传输委员会 NOx 限额项目（OTC NOx 

Budget Program）

1994 年，OTC 的各州（除 Virginia 外）和哥

伦比亚特区共同签订了谅解备忘录（MOU）承诺

减少各自的 NOx 排放。初期的减排方式是要求各

州大型的化石燃料燃烧源的排放满足合理可用的

控制技术（RACT）的限值要求。

从 1999 年开始，为了实现更深入的减排来

推动各州达到臭氧标准，OTC	制定了一个基于市

场的排放总量控制和配额交易项目。项目对区域

内的发电厂的发电机组和工业锅炉等大型燃烧源

在臭氧季（从 5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的 NOx 排

放设定上限，这个排放上限比 RACT 要求能实现

的排放控制水平更为严格。

项目要求区域内所有相关的排放源共同完成

区域在臭氧季的整体排放上限要求。排放限额先

被分解到各州，再向下分配到各排放源。获得配

额的排放源必须证明其臭氧季的 NOx 排放量不超

过配额。未被使用的配额可出售给其他排放源或

者留存用于下一年的臭氧季使用，如果排放量超

过了配额则可以购买其他排放源剩余的配额。这

种排放配额交易机制一直被后续的项目采用，延

续至今。

OTC 的配额交易项目实施时间为 1999-

2002 年，项目包含的排放源在臭氧季的 NOx 排

放量相比 1990 年的基线水平降低了约 60%。区

域内的所有州都实现了 NOx 的大幅减排，每日排

放峰值也有所下降。基于市场的排放配额交易被

证明是成本有效的，并且形成了一个稳健的交易

市场（USEPA&OTC,	2003）。

但后续 EPA 的研究显示，仅靠 OTC 的减排

仍不足以实现臭氧达标。OTC 各州明确了需要更

大范围的区域减排才能实现臭氧达标。基于已有

项目的成功经验，EPA设计了新的区域NOx总量

控制和限额交易项目。

NOx 限额交易项目（NOx Budget Trading 

Program，NBP）

1998 年，EPA 发布 NOx	SIP	Call 规则，

要求美国东部 22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提交的

SIP 中要减少特定数量的 NOx 排放，因为 EPA

发现这些地区的 NOx 排放经过区域传输助长了

下风向地区的臭氧超标或干扰下风向地区维持

达标状态。2003 年起，EPA 为这些州设定了臭

氧季的 NOx 排放上限，并允许这些州制定灵活

的控制策略来满足上限要求。于是 NBP 项目被

开发出来帮助这些州以成本有效的方式实现减

排。

和 OTC	NOx 配额项目相似，NBP 项目也是

基于市场的交易机制，通过配额交易帮助减少区

域内的发电厂和其他大型燃烧源在臭氧季的 NOx

排放。最终 NOx	SIP	Call 要求的区域内 20 个州

和哥伦比亚特区均选择参与 NBP 项目来实现减

排，覆盖区域如图 2-3（USEPA，2009）。

图 2-3 NBP 实施区域

（来源：USEPA，2009）

2

The NOx Budget Trading Program: 2008 Emission, Compliance, and Market Analyses

ance authorizes a certain number of emissions – in this 
case, one ton. This approach provides individual sources 
with flexibility in complying with emission limits. Sources 
may sell or bank (save) excess allowances if they reduce 
emissions and have more allowances than they need, or 
purchase allowances if they are unable to keep emissions 
within their allocated budget. As a group, the participating 
sources cannot exceed the cap. The cap level is intended to 

Key Components of the NBP 

The NBP was an ozone season (May 1 to September 
30) cap and trade program for electric generating units 
(EGUs) and large industrial combustion sources, primar-
ily boilers and turbines. The program had several impor-
tant features: 

Regionwide Cap:•	  The sum of state emission budgets 
that EPA established under the NOx SIP Call to help 
states meet their air quality goals to protect huma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Limited Allowances:•	  Authorizations to emit, known 
as allowances, were allocated to affected sources 
based on state trading budgets. The NOx allowance 
market enabled sources to trade (buy and sell) al-
lowances throughout the year. 
Compliance Alternatives:•	  Sources could choose 
among several options to reduce NOx emissions, 
such as adding emission controls, replacing existing 
controls with more advanced technologies, optimiz-
ing existing controls, or switching fuels.
Stringent, Complete Monitoring: •	 To accurately 
monitor and report emissions, sources used continu-
ous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s (CEMS) or other 
approved monitoring methods under EPA’s stringent 
monitoring requirements (40 CFR, Part 75). 
Compliance Determination:•	  At the end of every 
ozone season, each source had to surrender sufficient 
allowances to cover its ozone season NOx emissions 
(each allowance represents one ton of NOx emis-
sions). This process is called annual reconciliation.
Automatic Penalties:•	  If a source did not have enough 
allowances to cover its emissions, EPA automatically 
deducted allowances from the following year’s allo-
cation at a 3:1 ratio. Units out of compliance in 2008 
had to surrender 2009 CAIR NOx ozone season al-
lowances.
Allowance Market and Banking:•	  If a source had ex-
cess allowances because it reduced emissions beyond 
required levels, it could sell the unused allowances 
or bank (save) them for use in a future ozone season. 
On January 1, 2009, EPA transferred NBP banked al-
lowances for use under the CAIR NOx ozone season 
program. 

protect public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to sustain 
that protection into the future, regardless of growth in the 
affected sector. The cap also lends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
ity to the allowance trading market and provides regula-
tory certainty to affected sources. Cap and trade programs 
like the NBP and the ARP have proven highly effective in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multiple sources, while meeting 
environmental goals, and improving human health.

Affected States and Compliance Dates

Compliance with the NOx SIP Call was scheduled to begin 
on May 1, 2003, for the full ozone season. However, litiga-
tion delayed implementation for 12 states not previously in 
the Ozone Transport Commission’s (OTC) NOx Budget Pro-
gram. The eight states previously in the OTC adopted the 
original compliance date of May 1, 2003, in transitioning to 
the NOx SIP Call (see Figure 1). These OTC states included 
Connecticut, Delaware, Maryland, Massachusetts, New Jer-
sey, New York, Pennsylvania, and Rhode Island, as well as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Eleven states not previously in the OTC NOx Budget Pro-
gram began compliance on May 31, 2004, one month into 
the normal ozone season. These states were Alabama, Il-
linois, Indiana, Kentucky, Michigan, North Carolina, Ohio, 
South Carolina, Tennessee, Virginia, and West Virginia. Fi-
nally, Missouri began compliance with the program on May 
1, 2007. 

May 1, 2003
May 31, 2004
May 1, 2007

Compliance Deadline

Figure 1: NOx SIP Call Program Implementation

Source: EPA,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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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x	SIP	Call 使得电力行业在臭氧季的排放

量下降显著，也带来了臭氧浓度显著降低的成效，

如图 2-4。2008 年，臭氧季节 NOx 减排量超额

完成，从 2003 年的近 85 万吨大幅降至 48 万吨

左右。主要超标污染物浓度下降显著，臭氧的 8

小时季平均从 2003 年 0.5654ppm 降至	2008 年

0.4891ppm。整体来言，85%的东部各州已达标，

同时 NBP 中的 NOx 减排对这些州的 PM2.5 达标

也有很大贡献。（USEPA，2005）。

Figure 21: 
Reductions in Ozone Season Power Industry NOx Emissions and 8-Hour Ozone, 

2002 vs. 2004 

Margin of error is + 5 percent. 

Source: EPA 

Notes: 

• Darker states show larger NOx reductions. 

• Arkansas (268 tons), New Hampshire (611 tons), and Vermont (16 tons) show small increases in ozone season emissions from 2002 to 2004. 

Comparison of Power Industry NOx Emission 
Reductions and Ozone Changes 

Figure 21 sho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ductions in 
power industry NOx emissions and reductions in ozone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NOx SIP Call. Generally, 
there is a strong association between areas with the 
greatest NOx emission reductions (such as the Midwest) 
and downwind sites exhibiting the greatest improve
ment in ozone. This suggests that the effect of NOx 
transport has been reduced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While this report does not attribute all ozone reductions 
after 2002 to the NOx SIP Call, it does show that the 
NOx SIP Call played a major role in reducing ozone 
concentrations. 

Trends in Ambient NOx Concentrations 

Ambient concentrations of NOx gases have fallen as 
NOx emissions have declined. EPA examined data from 
both urban and rural monitoring sites, looking at NOx 
from air quality monitors in the AQS network and total 
nitrate measurements from CASTNET sit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mbient concentrations of ozoneforming 
gases and total particulate nitrates have decreased over 
the past seven years, further evidence that NOx emis
sions have been reduced. 

19 

图 2-4 臭氧季电力行业氮氧化物减排与臭氧浓度变化

（来源：USEPA，2005）

清洁空气州际法规（Clean Air Interstate Rule, 

CAIR）

2008 年底 NBP 结束后，被 2009 年起实施

的清洁空气州际法规（Clean	Air	 Interstate	Rule,	

CAIR）代替。CAIR 在前两个项目基础上进一步

扩大了规模，帮助更多的州能够达到 1997 年修

订的臭氧和 PM2.5 标准。CAIR 要求美国东部 25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对电力行业和一些主要工业

的固定源（如造纸厂、炼油厂和钢铁厂的生产设施）

对臭氧季的 NOx 进行减排来专门减少臭氧污染；

同时还要求东部 2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对电力行

业全年的 NOx 和 SO2 进行减排来减少 PM2.5 和臭

氧污染，项目覆盖区域如图 2-5。

CAIR 开发了三个不同的配额交易机制，分

别是臭氧季 NOx 配额交易、全年 NOx 配额交易

和全年 SO2 配额交易。前两种机制在 2009 年实

施，SO2 交易在 2010 年实施。截至该计划中止

的 2014 年，SO2 和 NOx 年排放量相比 2005 基

准年分别下降 71%（至 270 万吨）和 56%（至

120 万吨），以及臭氧季节的 NOx 排放量降低

44% 至近 45 万吨，从而使得 90% 的 PM2.5 和臭

氧未达标区域的浓度低于 1997 年修订标准的限

制水平（USEPA，2015）。

跨州空气污染法规（Cross-State Air Pollution 

Rule，CSAPR）及其更新修订

其后，EPA 于 2011 年又颁布了 CSAPR，

并分阶段实施，项目覆盖区域如图 2-6。CSAPR

第一阶段于 2015 年开始实施，代替了 CAIR。

CSAPR 共要求东部 28 个州减少电厂的排放，

以解决区域传输影响下风向州 PM2.5 和夏季臭氧

污染的问题。其中，23 个州要减少全年的 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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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CSAPR 臭氧季 NOx 减排项目实施区域

图 2-5 CAIR 实施区域

（来源：USEPA，2015）

（来源：USEPA，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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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SO2 排放，来帮助下风向州达到 1997 和 / 或

2006 年修订的 PM2.5 年均浓度标准；25 个州要

减少臭氧季的 NOx 排放，来帮助下风向州达到

1997 年修订的臭氧标准。

CSAPR提供了一个固定的流程来说明如何解

决空气污染物的跨区域传输问题，共包括四步：

1) 识别有哪些下风向州有难度实现空气质量

达标或维持达标；

2) 确定有哪些上风向州对第一条中的问题负

有责任；

3) 识别相关排放，量化相应的减排量并划分

各州减排责任；

4) 通过区域排放限额交易等项目来实现上风

向州的减排。

但是，在 CSAPR 实施阶段却出现臭氧污染

反弹的情况，虽然 2015-2017 年臭氧季节 NOx

排放量持续下降，但是臭氧的 8 小时平均浓度却

不断攀升（从 2015 年的 0.068ppm 至 2018 年

的 0.069ppm）。评估结果认为，为了确保臭氧

浓度下降，NOx 减排目标需要进一步收紧。因

此，2017 年，EPA 对 CSAPR 进行更新，目标是

帮助下风向州按期达到或维持 2008 年修订的臭

氧标准。CSAPR	更新版不再考虑 PM2.5，只关注

NOx，旨在减少美国东部的 21个州和华盛顿特区

的发电厂在臭氧季的NOx排放。EPA也相应更新

了各州在臭氧季的排放限额。

由于臭氧污染反弹，威斯康辛州于 2019 年

提出上诉，指责 CSAPR 更新版针对 NOx 的法规

仍然无法全面消除污染。经 EPA 分析结果显示

CSAPRU 范围里的各州，实际仅有效控制了包括

威斯康星州在内的 9个州的 NOx 传输污染问题，

而其他各州的措施力度仍然不足。

2021 年，EPA 对 CSAPR 更新版做出修订，

旨在进一步减少 12 个州电力行业的 NOx 排放，

因为研究预测这 12 个州 2021 年的排放将会使得

下风向州的臭氧设计值提高 0.75ppb 及以上。而

研究显示另外 9 个州对下风向州的臭氧浓度影响

较小，所以不需要进行额外减排。

美国在制定臭氧前体物排放控制的计划中，

配合空气质量标准中臭氧浓度限值的加严不断收

紧NOx排放总量，并调整管控的区域和时间范围。

排放配额交易市场机制使得各州和排放源可以灵

活选择成本较低的达标策略，大大减少了收紧政

策所面临的阻力，也降低了达标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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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臭氧超标地区能够有效降低浓

度，美国的管理者要求上风向各州和超标州一

起共担减排责任，制定整体的排放总量上限并

将目标分解下去。在确定了各州的排放上限后，

再分配主要排放源（电厂）的排放配额。下面

以现行的 CSAPR 更新版再修订版（Revised	

CSAPR	Update）为例，说明如何分解减排目

标（USEPA，2021）。

基于历史数据与模型计算确定排放上限

EPA 利用各州的历史 NOx 排放和热输入数

据， 结 合 IPM（Integrated	Planning	Model）

模型计算来确定各州的排放上限，可分为以下三

步。

1）使用历史数据来确定未来某一年的基线

排放；

2）对基线排放进行调整，来反映燃烧和燃

烧后使用了成本有效的污染治理措施；

3）计算减排潜力。

确定各州排放上限的内在原理是：排放上限

= 基线排放 - 使用控制措施后的减排量。以计算

一个州 2021 年臭氧季的 NOx 排放上限为例，计

算公式为：

州排放上限 =2021 该州臭氧季的基线热输

入 *[2021 该州臭氧季的 NOx 排放率 -（2021

年 IPM 基本情况下的臭氧季 NOx 排放率 -2021

年 IPM 成本上限时的 NOx 排放率）]，相关技术

支持文件详见Ozone	Transport	Policy	Analysis	

Final	Rule	TSD。

基于历史热输入值确定排放配额

各州确定的排放上限即是所有发电厂排放源

的排放限额总量，由于发电厂的排放源都是发电

机组，所以排放限额都是分配给发电机组，其中

91%-98%（各州所有不同）分配给现有机组，

其余预留给新建机组（注：在 Revised	CSAPR	

Update 项目中，现有机组是 2019 年 1 月 1 日之

前开始运行的，新建机组则是之后开始运行的）。

首先根据 IPM 模型和实际情况确定新建机组的整

体配额占比（2%-9%），其余的则是现有机组

的整体配额占比（91%-98%）。因为现有机组

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配额，所以此处说明现有机组

的限额分配方法。

EPA 基于现有发电机组的热输入值（通常用

百万英热单位（MMBtu）表示，是衡量燃料能量

含量的指标。它是标准化的指标，可以比较不同

的燃料源。）为其分配限额，特定时期内的机组

热输入值越多，机组获得的配额也越多。具体步

骤如下（USEPA，2021）：

排放总量上限的设置和减排目标分解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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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每个现有机组，确定其基线期内

（2015-2019 年）每个臭氧季的热输入值。如果

无数据则为 0。使用五年作为基线期是为了改善

机组随时间在正常运行状态下的代表性。

2）在五年基线期内，选择三个最高的臭氧季

的热输入值进行平均，此平均值即为机组的基线

热输入值。选择三年平均值是为了减少某一年出

现异常情况的可能性（如果仅有两个有效热输入

值，则对这两个值进行平均）。

3）将所有现有机组的基线热输入值相加，获

得现有机组的基线热输入值总量。

4）计算每个现有机组基线热输入值占所有现

有机组基线热输入值总量的份额。

5）每个机组的份额乘以现有机组的整体排放

配额（州排放上限减去新建机组的整体配额）即

为该机组的暂定排放配额。

6）另外确定每个机组在 2012-2019 年间最

大的一个臭氧季 NOx 排放量，作为最大历史基线

排放量。

7）如果步骤 5 中的机组暂定排放配额超过了

最大历史基线排放量，那么该机组的实际配额则

等于其最大历史基线排放量。

8）现有机组整体排放配额减去步骤 7 情况中

确定的配额后，对于那些暂定配额小于最大历史

基线排放量的机组，重新根据步骤 5-7 计算其实

际配额。

假设一个州有3个现役机组，共有80吨配额，

已经确定了每个机组的暂定排放配额和最大历史

基线排放量，那么最终实际配额如表 2-2。

总的来说，排放控制总量目标及配额分配体

现了四个原则。第一，考虑排放源的基线规模，

采取溯及既往的方式，确保总量分配可以满足现

有机组的正常运行；第二，考虑减排技术应用带

来的减排空间，通过总量排放的逐步压缩来获得

空气质量改善；第三，严格控制新增排放，确保

现有排放源的减排效果不被新增排放所抵消；第

四，排放总量的确定和配额分配方案需要通过模

型评估的验证，确保能够实现臭氧达标。当发现

不能达到已有或更新的标准要求时，则需要重新

制定和实施计划。

步骤 1-5 步骤 6-7 步骤 8

单位：吨
基于热输入值计算的暂
定配额

最大历史基线排放量 最终实际配额

机组 1 20 16 16

机组 2 30 50 32

机组 3 30 50 32

表 2-2 机组限额分配示例

（来源：USEPA，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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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经提及，美国早期的臭氧前体物控制重

点放在了VOCs方面。1990年后采取的一系列区域

减排计划开始补齐NOx排放控制的短板，实现了

NOx与VOCs协同减排，采取的一系列减排措施，

覆盖了移动源、工业生产与电力行业，如图2-7。

这些措施组合整体取得了很好的协同减排

效果，特别是在 90 年代中期后排放下降趋势显

著，自 1997 年到 2004 年，氮氧化物排放减少了

25%，VOCs 排放减少了 21%，基本是同步下降

的趋势（如图2-8），避免了前体物控制比例“失

衡”带来臭氧浓度反弹的负面效果。

NOx 与 VOCs 协同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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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美国臭氧控制措施汇总

（来源：USEPA，2005）

Chapter 2: Control Program 
Effectiveness: Changes in Emissions 

Figure 5: 
Annual Emissions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1990-1995 and 1997-2004 

Source: EPA 

Notes: 

• Emissions are from Minnesota, Iowa, Missouri, Arkansas, Louisiana, 
and states east. 

• The emissions data used in this report are measured or estimated val-
ues from EPA’s National Emissions Inventory (NEI). Starting in 1997, 
the NEI incorporated power industry data measured by the Continuous 
Emissions Monitoring System (CEMS). For 2002, the preliminary ver-
sion of the NEI was used, which includes the 2002 CEMS data, but 
does not include 2002 data for other sources submitted by state, local, 
and tribal air agencies. For this analysis, EPA used CEMS data for the 
power industry for 2003 and 2004. Emissions for other sources for that 
period were estimated by interpolating between the 2002 preliminary 
NEI data and a projected 2010 emission inventory developed to sup-
port the Clean Air Interstate Rule. 

• 1996 is not represented in the graphs because there was a change in 
the method used to collect and estimate emissions, particularly for 
NOx emissions from stationary sources such as the power industry. 

pared annual and ozone season emission trends for all 
NOx and VOC sources from 1997 through 2004. For all 
emission categories, except power industry NOx, the 
ozone season trend is similar to the annual trend. Figure 
6 shows a comparison of annual and ozone season NOx 
emissions from the power industry. From 1997 to 2002, 
the trend in ozone season emissions is similar to the 
annual trend. However, in 2003 and 2004, ozone season 
NOx emissions show a greater reduction. These larger 

EPA and state, local, and tribal agencies have imple
mented several programs that reduce NOx and VOC 
emissions. In order to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major 
control programs, EPA examined trends in NOx and 
VOC emissions since 1990, looked at when and where 
the reductions occurred, and then focused on progress 
made under the NOx SIP Call in 2004. 

Annual NOx and VOC Emissions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Figure 5 shows trends in annual NOx and VOC emis
sions for two time periods: 1990 to 1995 and 1997 to 
2004. In the first period, control programs for mobile 
sources and industrial processes gradually reduced both 
NOx and VOC emissions, with NOx emissions decreas
ing by 9 percent and VOC emissions decreasing by 7 
percent. 

The second period reflects implementation of many 
control programs mandated by the 1990 Clean Air Act 
Amendments. The results of these programs are evident 
in emission trends from 1997 to 2004: NOx emissions 
decreased by 25 percent and VOC emissions decreased 
by 21 percent.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otal 
VOC emissions can come from natural sources, such as 
trees, especially during the ozone season. For example, 
EPA estimates that nearly 60 percent of total ozone sea
son VOC emissions in 2001 were from natural sources. 
These emissions are not shown in Figure 5. 

Ozone Season NOx Reductions, 
2003 and 2004 
Because ozone levels are highest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it is important to evaluate NOx and VOC 
emission reductions during that time period. EPA com

7 

图 2-8 美国 NOx 与 VOCs 排放趋势

（来源：USEPA，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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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管理制度与前体物协同减排

臭氧污染受长距离传输影响，往往不仅限于

国内，还会产生跨境污染问题。上世纪，美国逐

渐发现国内的臭氧浓度可能受到境外排放源的影

响，这些排放源可能来自邻近国家或者数千英里

外的地区，不同程度的助长了美国部分州的臭氧

超标。加拿大也认为其南部的空气质量经常受到

来自美国跨界传输的污染物影响，盛行风携带着

美国的污染物进入加拿大，助长了当地酸雨和光

化学烟雾的产生。

于是，1991 年两国签署了《空气质量协定》

（简称“《协定》”），旨在解决空气污染的跨

界传输问题。《协定》最初关注的是跨界酸雨治理，

两国协同减排前体物 SO2 和 NOx。随后在 2000

年，两国修订了《协定》，增加了附件 3 关于治

理近地面臭氧问题的内容 , 承诺通过对臭氧前体

物 NOx 和 VOCs 进行减排来解决臭氧的跨界传

输问题，并详细列举了两国的具体减排措施。为

了履行《协定》中的减排承诺，两国均针对性的

实施了相关减排项目，使得 NOx 和 VOCs 的排

放量显著减少。

《协定》中设立了一个双边空气质量委员会

（Air Quality Commission，AQC），管理并评估

《协定》的实施。AQC 每年召开一次会议，每两

年发布一份进展报告，详细介绍两国为解决跨界

空气污染问题所做的努力以及进展。两国在《协

定》中做出的减排承诺是在特定区域内实现的，

因为跨境传输主要发生在两国接壤的边境区域，

该特定区域被称为污染物排放控制区域（PEMA），

包括：加拿大的安大略中部和南部、魁北克南部、

美国的 18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范围如图 2-9。

扩展专栏：美国 -加拿大跨国区域协作

Canada – United States Air Quality Agreement Progress Report 14

Figure 10. Ozone Annex Pollutant Emission Management Area (PEMA)

AMBIENT LEVELS OF OZONE 
IN THE BORDER REGION
Ozone concentrations, or ambient levels, in the PEMA have gradually decreased since 1995. Similarly decreasing 
trends in concentrations are found for both NOx and VOCs. Regulatory and non-regulatory programs designed 
to meet emissions commitments in the Ozone Annex, as well as programs designed to meet program goals for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dividuall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reductions in ozone concentrations. 

Figure 11 illustrates ozone concentrations in the border region—sites within 500 km (310 mil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border. The figure shows that higher ozone levels occur near the Great Lakes and along the United States 
eastern coast. The lowest values are generally found in western and eastern Canada. Levels are generally higher 
within and downwind of urban areas. The figure illustrates the regional pattern of ozone concentrations. Ozone is 
depicted in this figure as a 3-year average (2015-2017) of the annual fourth-highest daily maximum 8-hour 
concentration, in parts per billion (ppb), by volume. Only sites that met data completeness requirements (based 
upon 75 percent or more of all possible daily values during the EPA-designated ozone monitoring seasons) were 
used to develop this map.

图 2-9 臭氧污染排放控制区

（来源：International	Joint	Commission，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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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蓝天下的隐形污染—— 攻克臭氧难题的国际经验

我国的地形地貌、气象条件、污染物排放特征

和臭氧的生成与传输机制与美国存在显著差异，因

此不能照搬美国的减排策略，但其在区域协同控制

方面的很多经验仍值得我们借鉴。本篇建议如下：

在立法方面，对《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关于

区域传输影响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实施细则并进行

升级。在我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重点

区域内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可能对相邻

省、自治区、直辖市大气环境质量产生重大影响

的项目，应当及时通报有关信息，进行会商”。

但该条法规仅限于新建项目层面，并缺乏明确的

实施细则，无法使其与总量控制、排污许可与环

评等现行政策法规衔接，因此较难切实减少本地

源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受区域影响无法

实现达标的城市，也无法基于现有法规基础要求

周边地区采取行动。建议我国在《大气污染防治

法》中对区域影响责任和义务进一步明确，要求

各地的大气污染行动防治规划和措施和重大建设

项目除了应保障自身空气质量达标，还需进行足

够减排努力，消除对周边地区达标的影响。

在管理制度方面，基于臭氧污染的传输通道

和影响范围，结合大气污染控制重点区域的划定，

建立臭氧区域协同控制区并建立相应的跨行政区

域的管理机制。协同控制区的管理机构统一研究

和科学评估臭氧生成机制，并制定实现臭氧达标

小结和建议

2.5
所采取的前体物减排任务目标，进一步将目标分

解到区域内各行政区，各行政区实施总量减排控

制。协同控制区的管理机构需统筹评估区内的各

行政区的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确保能够有效实现

区域内NOx和VOCs的协同减排和臭氧浓度降低，

避免减排措施目标与浓度目标脱节。协同控制区

的管理机构可针对区域影响显著的排放源，制定

在臭氧污染高发季节专门的区域总量控制计划。

在上述区域管理制度的建立、政策制定、实施和

评估等环节，生态环境部应发挥积极的统领协调

作用，同时依托科研团队制定科学的减排方针并

进行动态评估和调整。

在减排目标实施机制方面，探索建立臭氧区

域协同控制区内统一的前体物排放交易市场，在

严格实施总量减排要求的前提下，允许各地方政

府和排污企业灵活履行减排责任，自主选择最具

成本有效性的减排途径实现达标。例如，地方政

府可选择优先控制的行业与排放源类别；而企业

可选择安装和升级污染防治技术，提升管控水平，

燃料转换，以及通过排污许可交易实现减排任务。

灵活的减排目标实施机制不仅能够降低整体达标

成本，还使得收紧排放总量和加大减排任务时的

政策阻力会相对更小。此外，可交易的排污许可

证还可以给企业释放市场信号，提升企业自主减

排的积极性，从而加速技术创新和提高能效。



臭氧污染也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地区和国家普

遍面临的空气治理难题，美国在臭氧污染控制的

历程中也曾走过弯路。美国国家科学院评估报告

指出美国在 1970-1990 年间对臭氧污染的治理

是失败的，尽管在二十年间采取了一系列减排措

施，臭氧未达标地区的污染情况并没有改善。后

续美国实施了诸多针对臭氧污染生成、传输及影

响机制的大型研究项目，积累了丰富的科研成果

并进行了政策转化，在 1990 年重塑了臭氧污染

控制的策略和制度，其后臭氧治理方不断取得积

极进展和显著成效。这些大型研究如何为臭氧治

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支撑？是基于哪些研究

结论改变了美国臭氧前体污染物控制方向？区域

3
科研支撑与政策转化

协同减排策略是如何奠定基础的？臭氧标准与治

理目标又是如何基于科学发现更新的？本篇将围

绕这些问题梳理和分析美国的经验和教训，为我

国臭氧污染防治提供借鉴和参考。

臭氧污染一直是美国城市化、工业化程度较

高地区普遍存在的难以解决的顽固环境问题。自

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投入了巨大的努力去治理，

陆续开展众多科研项目，针对臭氧的生成机制、

健康影响、区域传输等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纠正了很多过去的错误认知，这些研究产生的成

果对美国臭氧相关的法规、标准、政策的制修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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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VOCs 减排为重点的初期臭氧污染控制
策略失效

1959 年，洛杉矶腹地夏季烟雾事件促使加

州颁布了美国境内第一个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光化学污染问题也一直是美国空气污染治理的

重中之重。1970 年，美国的首个国家《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中就已经纳入了光化学氧化物

的浓度限值，1979 年该指标改为臭氧。1970-

1990年间，美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治理臭氧，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很多地区臭氧治理的

进展却很缓慢，令决策者、公众及相关行业部

门均感到失望和费解。随着对臭氧生成机理研

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臭氧的生成过程非常复杂，

涉及 NOx、VOCs 等前体污染物和动态大气光

化学过程的链式反应和相互作用，这种复杂性

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一些地区治理臭氧污染的努

力成效缓慢甚至无效。

在当时，降低臭氧浓度需要控制 VOCs 还

是 NOx，还是同时控制两者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美国在治理臭氧的前 20 年中，VOCs 一直是控

制和减排的重点，这一策略源于烟雾箱实验的结

果和部分城市监测数据的分析，并且认识到控

制 VOCs 可以降低空气中对眼睛产生刺激作用

成分的浓度（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1993）。

根据烟雾箱实验结果数据和城市监测数据，

美国国家大气污染控制管理局（NAPCA）在

1970 年得出结论，减排 VOCs 可以实现环境空气

中臭氧浓度的下降。由于当时方法完善程度和技

术水平较为有限，上述实验和监测数据在精确性

上存在缺陷。

其他导致决定减排重点放在 VOCs 的原因还

包括：1）洛杉矶盆地光化学污染中，对眼部产生

刺激的物质被证明是甲醛、丙烯醛和其他化合物，

减排 VOCs 可以直接减少对眼睛的损害；2）成本

分析结果显示 VOCs 的单位减排成本相比 NOx 更

低；3）控制机动车 VOCs 排放同时还可以实现

CO减排。	

1971年，EPA发布了附录J曲线（图3-1），

展示了光化学氧化物浓度和碳氢化合物减排的函

数关系，以便地方的空气管理部门以此为依据制

定 SIP。70 年代后期，EPA 利用光化学箱式模型

开发了更复杂的方法—经验动力学模拟方法，模

拟出 EKMA 曲线（图 3-2）。此方法将不同初始

浓度的 NOx 和 VOCs，按照等浓度梯度进行扩大

或缩减，通过模型计算得到不同情景臭氧生成浓

度的最大值，将得到的不同情景下臭氧最大浓度

值与前体物关系绘制成等值曲线图。EKMA 曲线

可以说明 VOCs 和 NOx 对于控制臭氧的重要性

以及VOCs/NOx的排放比值对臭氧生成的影响。

不同地区对 VOCs 和 NOx 的敏感性是有差异

臭氧生成机理研究改变前体物控制策略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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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 VOCs/NOx<4，则该地区是 VOCs 敏

感区，那么控制臭氧的有效途径是减排 VOCs，

如果减排 NOx 则会增加臭氧浓度；如果 VOCs/

NOx>15，降低臭氧浓度则需要控制 NOx 排放。

所以说，如果想有效地应用 EKMA 曲线来为臭氧

非达标区制定臭氧控制策略，必须明确这个地区

在 EKMA 曲线上的位置，即准确的获得 VOCs/

NOx 的排放比值。

根据美国上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的

源清单结果，EKMA 曲线显示大多数城市地区

为 VOCs 敏感区，所以控制 VOCs 排放是实现臭

氧达标的最有效路径。使用更复杂的城市尺度光

化学氧化模型（UAM）和清单也获得了同样的

结论。所以，当时各州提交的 SIP 都在关注减排

VOCs 来控制臭氧污染。从 70 年代初到 90 年代

初，EPA 和国会一直在推动将 VOCs 减排作为实

现臭氧达标的主要路径。但是，《法案》中规定

的臭氧达标截止期限一直都没有实现。美国国会

将 1975 年初定为达标截止期限，但是直到 1977

年仍有很多地区没有达标。1977 年《法案》修

订案将达标截止期限延长到 1982 年，后续对于

部分地区又延长到 1987 年。但直到 1987 年，仍

有 60 多个地区没有达标，而且到了 1990 年，非

达标区的数量增长为近百个（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4）。

由于臭氧治理的成效未达到预期政策目标，

VOCs 减排的策略开始受到质疑。而且在 80 年代

末，通过对南加州地区和美国东南部地区开展的

各种实地实验中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之

前使用的排放清单有两个重大缺陷：显著低估了

移动源的 VOCs 排放（Pierson	et	al.,	1990），

而且未考虑天然源的 VOCs 排放（Chameides	et	

al.,	1988）。随着问题的发现和解决，越来越多

的研究开始关注NOx 减排的作用。

美国国会的技术评估办公室（OTA）也发

布了报告，对控制 VOCs 是否足以保障臭氧达标

提出了质疑。在分析了大量城市的空气质量数据

后，报告指出：各地方控制本地的 VOCs 排放

并不能完全解决全国的臭氧问题，需要新的控制

策略，但这会带来新的技术和管理方面的难题，

并提出应该在某些地区同时控制本地和未达标

城市上风向地区的 NOx（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1989）。国会希望能有研究确定

哪些地区可以通过控制 NOx 排放来有效的减轻臭

氧污染。于是 EPA 和州政府开始建立各类研究项

目，以科学解析臭氧生成和传输问题。

图 3-1	附录 J曲线	 图 3-2	EKMA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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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3 Empirical kinetic modeling approach (EKMA) diagram. SOURCE:
NRC 1991, adapted from Dodge 1977.

FIGURE 3-2 Appendix J curve.  Required hydrocarbon emissions control as a
function of photochemical oxidant concentration.  SOURCE: EPA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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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立法开展国家层面臭氧污染及控制策
略研究

1990 年《法案》修订案的章节 185B 规定，

EPA 和国家科学院（NAS）合作对臭氧前体物在

对流层臭氧生成和控制中的作用进行研究。研究

内容应包括：

●	减排 NOx 和 VOCs 对控制臭氧污染的作		

用；

●	为了实现臭氧达标的NOx 减排量；

●	臭氧对于NOx 控制的敏感性；

●	NOx 控制策略的可行性和范围；

●	天然源 VOCs 的作用；

●	以及不同空气质量模型所需的基本信息

等。

修订案要求研究在 1990 年 11 月 15 日起的

1年内完成，研究报告公布30天以征求公众意见，

最终报告应在 1990 年 11 月 15 日之后的 15 个月

内提交国会。而实际上，EPA 在 1987 年便开始

敦促 NAS 开展相关研究，并在 1989-1991 年间

提供研究资金，研究的其他资助方还包括美国能

源部、美国石油协会、和汽车制造协会，研究实

施单位是由NAS建立的国家研究委员会（NRC）。

此次立法进一步推进了研究进度和对决策关键问

题的分析。	

1991 年，NRC 发布报告《城市和区域空气

污染中臭氧问题的反思》，全面梳理回顾了 185B

章节要求的议题相关的科学内容。该报告同 EPA

发布的关于目前 NOx 控制的可用性和范围的报

告，以及 30 天公示期内的公众意见和 EPA 相应

的反馈，共同组成了 185B 要求的最终报告。报

告对臭氧生成和前体物控制给出了关键结论和建

议（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91）：

●	在美国城市和农村地区，天然源的 VOCs

排放叠加人为的 NOx 排放对臭氧生成有重要的

作用，所以必须充分评估天然源的VOCs排放。

需要监测环境空气中的浓度和排放率来改善天

然源 VOCs 清单的准确性。

●	当时最先进的空气质量模型模拟和对空

气中 VOCs 和 NOx 的进一步观测结果共同表

明，美国很多地区如果要降低臭氧浓度，NOx

控制是必需的。为了在美国众多城区、郊区和

农村地区降低臭氧浓度，在 VOCs 控制的同时

也需要加强 NOx 控制，或者停止 VOCs 控制改

为实施 NOx 控制导向的策略。具体来说，这些

地区包括受区域传输影响导致的高浓度臭氧区

域内的城区、NOx 浓度较底的农村地区、天然

源 VOCs 排放较多的地区、以及工业 VOCs 排

放较多的城市。

EPA 和地方合作开展大型研究项目

除了 EPA 牵头的国家级研究项目外，在存在

臭氧污染问题的各州也在 1990 年前后开始着手

合作开展研究，助力解决超标地区的臭氧污染问

题，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研究项目是美国南部地

区氧化剂研究（SOS）。

1988 年起，SOS 开始实施，旨在深入研究

美国南部近地面臭氧生成和累积的化学、气象、

生物和社会过程，覆盖范围包含南部 10个州，后

期随着 1997 年 PM2.5 国家标准的更新，PM2.5 也

被纳入研究范围。

SOS 创建了一种新的合作研究模式，是一个

由来自大学、联邦和州政府、行业和公益团体的

科学家、工程师和空气质量管理者组成的联盟，

参与研究的 500 名左右人员来自 80 余个单位。

SOS	将大量的科研、财政、社会组织资源整合在

一起，协调配合来实施科研和评估项目。项目连

续 15 年获得资金和实物支持，主要资助方包括

EPA、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NOAA）、美国

能源部（DOE）、田纳西州流域管理局（TVA）、

美国电力研究院（EPRI）、美国南方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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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S 覆盖的 10 个州政府也定期提供资金和实物

支持，30 余个大学还提供了配套资金。1990-

1995 年，仅来自联邦和州政府、大学、行业机构

对 SOS的资金投入就达到 600 万美元 / 年。1995

年起，来自所有单位对 SOS 以及 SOS 相关研究

的资金投入高达1500万美元-1900万美元 /年。

SOS 关于城区臭氧生成的发现如下：

●	静稳天气下倾向于 VOCs 敏感。在美国

东南部，臭氧浓度最高的情况都发生在静稳条

件下。模型计算和观测表明，静稳状态加强了

VOC 的敏感性。在纳什维尔，臭氧峰值的敏感

性介于以洛杉矶为典型的强 VOCs 敏感和农村

地区的强 NOx 敏感。所以极有可能需要制定

VOCs 和 NOx 的双控策略，而且还必须考虑到

无法控制的天然源 VOCs 排放。

●	良好的扩散条件会导致 NOx 敏感。在正

常的平流条件下，城市尾羽层在臭氧浓度最大

时是 NOx 敏感，与静稳天气的 VOCs 敏感正好

相反。

●	良好的扩散条件确实降低了环境空气中

臭氧的浓度，但并没有减少臭氧的生成总量。

空气流通利于臭氧扩散，可能会对农村地区产

生影响。

●	城市本底臭氧和尾羽层中的臭氧需要不

同的控制措施。城市本底臭氧是每天的光化学

反应发生的基础条件，几乎都是 NOx 敏感。

而尾羽层中的臭氧可以是 NOx 敏感也可以是

VOCs 敏感。在静稳条件下，城市尾羽层中的臭

氧为强 VOCs 敏感，此时减少 NOx 排放会增加

臭氧浓度。

SOS 基于对臭氧生成机理的发现，对美

国南部臭氧治理的政策建议为：在农村地区和

类似亚特兰大的城市中心区，相比减少人为的

VOCs 排放，减少 NOx 排放对于降低臭氧浓度

更有效（W.L.	Chameides,	Ellis	B.	Cowling，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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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美国早期的空气质量管理采用的是

局地污染控制策略，主要关注污染物浓度较高的

城市和工业区的排放。上世纪 70年代至 90年代，

大量科研项目发现，仅控制局地排放是不足以实

现臭氧达标的。不断有新的科学研究发现区域传

输是臭氧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美国开始

制定和实施跨州的区域空气质量管理策略。

臭氧区域传输的科研历程

1970-80 年代，早期研究发现臭氧污染的传输

影响

上世纪 70 年代已经有众多研究揭示了空气

污染物可以长距离传输，从而加重其他地区的空

气污染。比如，1975 年夏季的高浓度臭氧从美国

中西部进入了东北走廊，使得东北部的哥伦比亚

特区和波士顿的臭氧浓度上升，于是研究提议可

采用跨区域的臭氧前体物控制策略来解决东北走

廊的臭氧污染问题（Wolff	et	al.,	1977）。

后续的其他研究观察到在 1978 年 7 月中的

几次臭氧污染事件中，在大气中存在一条臭氧通

道，始于南部墨西哥湾，途径中西部进入东北部

新英格兰地区（Wolff	et	al.,	1980）。1979 年

的夏季，飞行器搭载设备检测到大量含臭氧和其

前体物的气团，离开中西部的俄亥俄州，穿过宾

夕法尼亚州进入东北走廊，在白天的本地一次排

放生成臭氧之前就将当地清晨臭氧浓度抬升到

90ppb（Clarke	et	al.,	1983）。

许多早期研究也发现了大型燃煤电厂对臭

氧污染的贡献作用，这些固定高架源排放的前

体物经远距离传输会加剧下风向地区的臭氧污染

（Davis	et	al.,	1974;	Miller	et	al.,	1978;	Gillani	&	

Wilson,	1980）。

1991年，NRC发布的报告《城市和区域空气

污染中的臭氧问题的反思》中也建议，基于美国东

部的臭氧污染具有区域传输的特性，需要制定区域

管理策略来解决不同城市地区的臭氧污染问题。

1995-1997 臭氧传输评估小组（OTAG）建立

OTAG 是 1995 年组建的多方合作组织，成

员包括USEPA、联邦和州的政府官员，行业组织、

环境团体等。OTAG评估了臭氧在涵盖 37 个州的

区域内的传输情况，完成了众多技术和科研工作，

得出了以下关于臭氧生成和传输的支持决策的结

论（OTAG，1997）：

●	区域 NOx 减排对于治理臭氧污染是有效

的；

●	减排高架源和低矮排放源同样有效；

●	监测表明臭氧问题在全国普遍存在，臭

氧污染受传输影响很大。

臭氧及前体物传输特性的发现催生区域协同减排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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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AG 的工作使人们对臭氧在美国东部的区

域传输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并向 EPA 提出了一系

列建议，推动了臭氧的区域治理策略在广泛地区

的应用，受到传输影响的地区开始在电力行业开

展NOx 减排。

2000 北美对流层臭氧研究策略项目（NARSTO）

NARSTO 作为一个服务决策的研究项目，评

估了整个北美洲的近地面臭氧污染情况，其中对

于治理臭氧的一条重要的政策建议是：近地面臭

氧累积受到臭氧和及其前体物远距离传输的影响，

所以管理策略不仅要着眼于治理本地的排放源，

也要关注远距离的排放源。

其他与传输和控制策略相关的主要发现包括：

●	对流层臭氧污染普遍存在，可延伸到大

陆边界；

●	高空大气条件对近地面臭氧浓度影响较大；

●	复杂的地形和大范围水面上的循环流动

是影响地面臭氧累积的重要因素；

●	臭氧对前体物的响应是非线性的，使得

VOCs 和 NOx 的敏感性在城市和农村差异较大，

导致排放管理更加复杂。

1998-2002 北美氧化剂和颗粒物研究（NE-OPS）

NE-OPS 由 EPA 资助，自 1998 年起对美

国东北部的空气质量问题进行研究。项目由多所

大学、政府实验室和电力行业的研究团队合作，

研究东北地区空气污染事件的气象和化学过程之

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高空水平传输和地面

垂直混合是控制空气污染事件发展和严重程度

的关键因素。通过 2002 年夏季在费城进行实地

研究，NE-OPS 得出如下结论（Philbrick	et	al.,	

2003b）：

●	远距离传输的空气污染是费城夏季重污

染事件的一个主要来源；

●	区域尺度的气象条件是影响污染事件程

度和持续时间的重要因素；

●	遥感和垂直剖面技术对于了解污染过程

至关重要；

●	水平和垂直的输送过程，如夜间低空急

流，是在重污染中污染物浓度升高的一个主要

原因；

●	特定的气象条件对一个地区形成污染事

件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睦邻条款促成臭氧污染管控的区域协同

随着上述研究项目的推进和成果累积，大量

证据表明臭氧及其前体物具有区域传输的特性，

很多处于臭氧传输通道下风向的州无法通过自身

努力来实现本地臭氧的达标。当美国国会通过

1990 年《法案》修订案的时候，各界已广泛认同

空气污染会通过传输超过行政边界，州政府之间、

以及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必须通力合作。于是，修

订案中新添加了相应条款来解决污染物的区域传

输问题，可被称为“睦邻”条款，包括：

●	各州的 SIP 除了要确保自身空气质量达

标，还不能影响其他地区达标或维持达标，如

果导致其它州超标，EPA则不批准该州的SIP；

●	要求 USEPA 与州政府合作限制本地排放

造成其他相邻国家和州的空气污染影响；

●	建立臭氧传输区域 OTR，包括美国东

北部和中大西洋地区的 11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

区，并授权建立了管理机构—臭氧传输委员会

OTC；

●	要求臭氧传输区域内的州采取规定的严

格控制措施，以实现特定水平的区域减排；

●	允许各州向USEPA 请愿，要求对影响空

气质量达标的传输来源进行及时管控。

这些条款的设定，使得后续各州的空气质量

管理部门决策中必须明确一条原则，即在管理本

地排放的同时，也必须考虑本地排放对下风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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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造成的负面影响，并想办法消除这些影

响。这也改变了过去各州治理臭氧各自为政的模

式，形成了联邦政府和各州共同议事和协调的区

域性合作机制（NESCAUM，2006）。随后，涉

及多州的区域合作项目开始陆续实施。

区域合作减排项目

地方层面

1994 年，低排放机动车项目（LEV）开始在

东北走廊实施，最初覆盖马萨诸塞等四个州，后

续又加入四个州。LEV 项目至今仍在发挥着减排

NOx、VOCs、CO 和有毒有害污染物的作用。

同年，OTC各州同意在OTR内采用合理可用

的控制技术（RACT）来减少各州大型化石燃料燃

烧源的 NOx 排放，并实施 NOx 排放总量控制和

配额交易项目。

1997 年，OTR 内部 8 个州向 USEPA 情愿，

要求美国东部地区特定的固定源减少 NOx 排放，

EPA 于 2000 年同意了其中四个州的要求。

2001 年起，OTC各州同意在 SIP 中纳入对以

下排放源的控制要求来实现臭氧达标：建筑和工

业维护涂层、便携燃料容器、消费品、溶剂清洗、

移动设备维修和翻新，以及对工业锅炉、水泥窑、

固定式回转发动机和固定式燃烧发动机实施 NOX

的附加控制（NESCAUM，2006）。

国家层面

以上这些区域层面的努力协作为类似的更广

泛的区域和国家层面的项目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

用。针对移动源，EPA 在 1995 年和 1998 年分

别开始实施联邦油品升级项目，以及在全美推动

LEV 项目。对固定源，EPA 在 1998 年发布 NOx	

SIP	Call 规则，要求美国东部 22 个州和哥伦比亚

特区提交的 SIP 中要减少特定数量的 NOx 排放，

并开发了 NOx 限额交易项目帮助这些州以成本有

效的方式实现减排。

这些更广泛的区域协作项目使得 OTR 以外

的受传输影响的地区也从中获益。密歇根州西

部的臭氧污染水平主要受来自密歇根湖地区以

及其他美国东部排放源的传输影响，区域项目

的实施帮助其有效的解决了臭氧传输问题并实

现了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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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立法，EPA 负责以空气污染对人

体健康与环境影响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制定和修订

国家空气质量标准，包括主要标准和次要标准，

分别保护人类健康和公共福祉，使其免受标准空

气污染物产生的不利影响。剂量 - 反应关系用

以量化这种不利影响，将健康或福祉受到的有害

影响与特定时期内某种污染物的浓度和暴露水平

联系起来。健康影响的剂量 - 反应关系通常绘制

成健康损害的风险随剂量增加而增加的曲线，而

福祉（作物收成、植被等）的剂量 - 反应关系通

常绘制成随着暴露增加而收益递减的曲线，如图

3-3。

剂量 -反应关系的建立通常来自两类研究：

●	实验研究或毒理学研究：包括直接测量

污染物对实验对象（人或动物）健康的影响，

或检测污染物对特定人或动物细胞影响的体外

实验；

●	观察研究或流行病学研究：检查同一时

期人群的实际暴露与人群的某些不利健康影响

（如因哮喘发作或发病而去急诊室就诊）之间

的统计关系。人群暴露是根据对污染物浓度的

观测计算的，在某些情况下还要根据人口行为

模式的信息来估算。

然而美国在 1970 年最初设置臭氧标准时，

以上研究还不成熟，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使得标准

也受到各界质疑。随着后续健康影响研究的不断

对健康影响的研究持续推动臭氧标准的加严

3.3
Air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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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shold 

Non-Threshold 

FIGURE 2-7 Schematic illustrating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llutant
exposure and (A) human health effects and (B) crop or vegetation effects. In A, two
types of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s are illustrated: the upper one with no thresh-
old for an adverse effect and the lower one with a threshold. In B, the different lines
are to indicate that the response to pollutants typically varies substantially among
plant species or among varieties within a given species.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s
for health effects are usually plotted with risk increasing with increasing dose, but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s for welfare effects are often plotted in terms of a dimin-
ishing return as a function of exposure.

图 3-3 污染物暴露与（A）人体健康影响和

（B）作物或植被影响的剂量 - 反应关系

						（来源：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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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美国臭氧标准修订依据的科学性也在不断

完善。

1970 年标准初设阶段：科学研究的较大不
确定性给标准带来争议

1970 年《法案》修订案要求 EPA 为环境空

气中的氧化剂浓度设定一级和二级空气质量标准。

由于标准具体要求存在阈值、敏感人群、安全边

际、取值时间诸多不确定性，缺乏可证实的科学

数据以及标准可能产生的健康和经济影响等信息，

所以标准制定过程从一开始就陷于争议之中。

●	阈值：建立标准需要明确污染物的阈值

作为基准，即暴露在臭氧中时产生“有害健康

影响”的浓度。然而，初期研究发现健康影响

的终端和受影响程度因个体而异，得出了多种

产生有害健康影响的臭氧浓度水平，而不是一

个确定的阈值。EPA 对此感到困惑，得出结论

“产生有害健康影响的阈值浓度无法被确定”。

所以这种困境造成的结果是，阈值的确定将不

是由科学研究来确定，而将是一种政策选择，

并将带有不确定性（Landy	et	al.,	1990）。	

●	敏感人群：当时有观点认为，在制定标准

时，应该确定和保护最敏感的人群，因为对氧化剂

的反应取决于个人的敏感程度。1971年重点考虑

的是哮喘人群，但随后的研究表明由于生理特征

或暴露频率，儿童和老年人这类群体可能更敏感

（Lippmann,	1989）。

●	安全边际：当时的科学信息不足以定义

一个充分论证的、基于健康保护的安全边际。

●	取值时间：当时科学界对长期与短期暴

露于空气污染物的影响和重要性没有一个全面

的认识，所以很难定义监测评价和限值的取值

时间。

1970-1971 年，EPA对有关健康影响的文献

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审阅，几乎所有查阅的研究都

未能提供关于低浓度臭氧对健康影响的确切信息。

经过再三考虑，EPA 认为 Schoettlin 和 Landau

在 1961 年的一项研究结果最能作为建立氧化剂

标准的科学依据。该研究称，当室外臭氧浓度超

过0.10	ppm时，哮喘发作的频率增加（Schoettlin,	

C.	E.,	&	E.	Landau.，1961）。虽然 EPA 知道仅

仅一个研究无法提供足够的信息从而成为制定臭

氧标准的基础，但是根据 1970 年《法案》修订

案建立标准的要求，EPA 不得不在缺乏足够信息

的情况下做出决策。

EPA 设定的最终标准为光化学氧化剂的 1 小

时浓度限值为 0.08ppm，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界围

绕该标准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映出当时人们对

标准不确定性的担忧和对其科学基础的怀疑。这

其中也存在不同利益团体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工

业界和面临空气质量问题的管理部门需要为空气

质量达标付出代价，所以他们对新标准持批评态

度，认为过于严格；而环保组织则对 0.08ppm 的

限值表示支持，甚至认为可以更严格。

1977 年首次审议标准：折衷各方意见修订
标准限值

1977 年，美国再次发布《法案》修订案，要

求开展正式的科学综述来支持 EPA 的标准修订工

作，于是清洁空气科学咨询委员会（CASAC）成

立了。CASAC 负责审查新的科学发现并将其制作

成“标准文件“，集中所有当前关于臭氧的健康

影响的研究成果，并提供关于合适阈值的建议，

成为 EPA 后续制修订标准的依据，修订案还要求

为标准修订设立公众意见咨询环节。

70 年代中后期，对人和动物的临床试验以及

流行病学的众多研究极大扩充了关于臭氧对健康

影响的科学信息。但由于大部分研究结果仍然存

在不确定性，所以 CASAC 也和 1970 年建立最初

标准的 EPA 一样，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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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群体、有害健康影响、安全边际、阈值等。

同时，EPA 还邀请科学顾问委员会（SAB）对

标准文件进行审议，邀请臭氧健康效应咨询小组

（Shy 小组）和一组决策科学分析师推荐合理的

替代标准。最终，Shy 小组和分析师们分别建议

新标准限值为 0.08ppm 和 0.15	ppm，而 SAB 则

主张将标准放宽到工业界同意的程度，但 EPA 并

没有采纳 SAB的意见。

在结合各方意见的“标准文件”发布后，

EPA 将臭氧标准放宽至 0.1ppm。在随后的一系

列公众听证会上，美国石油协会（API）提出了

一个 0.25	ppm 的臭氧标准，理由是“缺乏确凿

的证据表明 EPA 提议的标准会对健康产生严重影

响”。而相反的意见也存在，美国肺脏协会和环

境保护基金会认为，暴露在 0.08	ppm 的臭氧中

都无法证明是安全的。此外，还有分析认为实施

过于严格的标准的成本太高，建议将臭氧浓度限

值放宽至 0.14	ppm。

基于有限的科学信息和尚未解决的不确定性

等问题，EPA 首先将新标准的限值缩小到一个浓

度范围，后续结合公共政策需要考量的其它因素

和标准实施的可行性，EPA最终选择了一个“折衷”

标准并在 1979 年发布，即臭氧 1 小时浓度限值

为 0.12	ppm。当时的决策者，EPA 局长 Douglas	

Costle 后来表示，新标准浓度的确定其实是一种

价值判断，言外之意并不是完全基于科研发现现

（Landy	et	al.,	1990）。

后续的臭氧标准审议：因不确定性未纳入
成本效益分析

进入 80 年代，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发表，为

臭氧标准修订提供了大量的科学证据。但是，不

确定性仍然存在并且是决策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

因素。EPA和科学界都承认，阈值很难确定。此外，

充分的安全边际也没有确定。但是 CASAC 对有

害健康影响的定义达成了共识，敏感人群也被进

一步界定，包括哮喘病患者和经常在户外活动的

人。

1988 年，CASAC 中只有一半的成员认为

当前的臭氧标准可以保护人类健康，取值时间和

浓度阈值仍然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当时最新的科

学研究发现，长时间暴露在低浓度臭氧中的健康

影响可能比短时间暴露在浓度峰值中的影响更严

重，暴露在臭氧中的健康影响也被证明随着暴

露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变得更加显著（Lippmann,	

1989）。CASAC 指出，需要就这些潜在的健康

影响获取更多的科学数据，EPA 也认为需要开展

更多的研究。获取更多关于臭氧对健康在长时间

和短时间影响的科学信息将产生两方面的政策影

响：首先，可能需要修改或扩大1小时的取值时间；

其次，如果能够在更长的取值时间内发现产生健

康影响的最低浓度水平，臭氧标准可能需要加严。

随着越来越多健康影响研究开展的同时，

对标准实施成本的研究也开始出现。对于洛杉

矶盆地达标成本的研究指出，成本明显超过了收

益，但研究人员承认存在大量不确定性，而且该

研究实际上是想引起大家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Krupnick	&	Portney，1991）。南海岸空气质

量管理局（SCAQMD）所支持的研究指出，臭氧

达标的效益预计为每年为 27亿美元（由于不确定

性，估算结果显示为 12 亿至 58 亿美元之间的范

围）。研究团队也认为成本效益分析的方法学尚

不成熟，没有达到满足决策者要求的程度（Hall	

et	al.，1992）。所以 1990 年，国会决定保留现

行的标准制定程序，不采用包含成本效益分析的

方法。首先因为分析方法学仍不精确，其次更重

要的一点是，以成本效益分析的方法来评估生命

价值这种方法很可能在公众层面产生负面影响和

评论。

此后 20 年中，大量的新科学研究发现臭氧

在低浓度水平下暴露 6-8 小时仍会引起有害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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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所以在标准审议过程中，CASAC 建议将臭

氧取值时间的 1 小时替换为 8 小时。1997 年，

EPA 决定采纳 CASAC 的意见，修订臭氧 8 小时

限值为 0.08ppm，并于 2008 年和 2015 年再次修

订，如表 3-1。

而且后续EPA也制定了规范的标准修订流程，

包含：规划—综合科学评估—风险 / 暴露评估—

政策评估—政策制定五个主要环节，每个环节都

离不开科学界的参与（USEPA，2021）。

1）规划：需要召开科学政策研讨会，收集

科研界和公众对政策相关问题的意见；

2）综合科学评估：要对和政策相关的科学

信息进行全面汇总、审阅和评估，包括最新的

科学判据；

3）风险 / 暴露评估：总结综合科学评估中

和风险暴露相关的科学信息，来定量分析当前

标准限值下的健康风险；

4）政策评估：为决策者提供替代政策的科

学依据的分析；

5）规则制定：基于以上四个环节的科学信

息以及清洁空气科学咨询委员会的建议，EPA

发布通知传达决策者的最终决定。

表 3-1 美国臭氧标准修订历史

修订年份 取值时间 限值 达标评价

1971 1 小时 0.08	ppm 每年不超过一次

1979 1 小时 0.12	ppm 每年中日最大小时浓度超过 0.12ppm的天数不多于 1天

1997 8 小时 0.08	ppm
每年中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的第四高值的最近三年平均
不超过 0.08ppm

2008 8 小时 0.075	ppm
每年中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的第四高值的最近三年平均
不超过 0.075ppm

2015 8 小时 0.070	ppm
每年中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的第四高值的最近三年平均
不超过 0.07ppm

（来源：USEPA，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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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臭氧相关的科学研究的持续发展，其成

果有效的服务了治理策略的制定，使得美国的臭

氧浓度在近 20年呈下降趋势，未达标地区数量也

在减少。但在科研服务决策的过程中，美国的发

展历程也暴露了一个重大问题值得讨论与反思。

那就是管理部门对于最新科研发现的接受存在滞

后，使得科研成果向决策的转化存在延迟。

当科学研究发布最新成果时，管理部门通常

不会立刻接受并依靠这些新信息来决策，拒绝接

受的因素通常包括：

●	对其可靠性或正确性的怀疑

●	与当前的观点相冲突

●	延迟采取行动的意愿

●	规避风险，维持“现状”往往更容易

●	需要改变或扩大管辖责任（如将管辖范

围从州内扩展到州际）

●	沟通不足

●	尚未解决研究存在的不确定性

以美国在臭氧前体物控制策略为例，EPA 很

长一段时间支持 VOCs 为主的控制方针，忽视

NOx 控制导致成效不足。尽管在不同时期受到质

疑，但该政策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到 80 年代末

基本上没有改变，因为 EPA 一直认为 NOx 控制

尚存在大量不确定性。即使在 80年代中期有越来

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的一些地区是NOx敏感区，

控制 NOx 排放对当地治理臭氧有好处，但 EPA

科研支撑与政策转化的滞后性

3.4
对这种情况仍然反应迟钝，直到 80年代末才开始

逐渐转变观念，进入 90 年代才开始重视 NOx 控

制，这个政策的转变过程花费了至少 5年时间。

客观上，新的科研发现存在的不确定性需要

较长时间来解决，无法在决策者实施计划的时间

内完成，也就不能及时满足管理需求。但是这些

新发现提供了科学和管理发展的基础，也最终会

被决策者所接受并作为决策的基础。只是接受可

能是一个缓慢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从不接受到接

受的过渡可能是漫长的，美国经验表明这个过程

通常为 5-15 年。



-52-

消除蓝天下的隐形污染—— 攻克臭氧难题的国际经验

基于美国科研支撑与政策转化的经验，报告

就我国的臭氧科学治理提出以下建议。

由于臭氧生成和传输影响机制的复杂性，在

制定前体物减排目标和路径时应开展科学研究对

其臭氧浓度改善效果进行评估，在不同区域基于

联合研究计划和政策预评估制定分区域、差异化

的前体物减排策略及目标，避免减排目标和浓度

改善目标脱节以及本地减排努力孤立于区域减排

措施组合。排放清单的准确性是影响科学评估结

果能否有效进行政策转化的关键基础，对人为排

放源和天然源的低估或忽视都可能造成方向性偏

差。当科学决策基础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时，需

要审慎选择特定前体污染物主导的减排策略，重

视NOx 和 VOCs 的协同减排。

我国在制定《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的臭氧

限值时，参照了 2005 年 WHO 空气质量指导值

（AQGs）的第一阶段过渡目标值（IT-1），为

每日最高 8 小时平均浓度不超过 160 微克 / 立方

米，该限值距离健康水平的空气质量指导值 100

微克 / 立方米尚有差距。此外，	WHO于 2021 年

9 月发布了 AQGs 更新版，其中基于臭氧长期暴

露的健康影响的科学证据新增了臭氧浓度全年连

续 6 个月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均值（简称臭氧

高峰季节平均值，为 60μg/m3）。建议基于我国

污染水平及特征、臭氧污染对健康影响的本地研

究证据和评估结论，结合标准可行性分析及环境

管理需求进一步收紧该指标限值，并考虑增设长

期目标值。

不确定性是科学向政策转化过程中无处不在

的“拦路虎”，当新的科学发现产生，决策者也

要评估和权衡接受和不接受新发现的风险：接受

时，在存在不确定性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和采取行

动，如果对收益的预期过于乐观，就可能使社会

承担不必要的成本；不接受时，相关治理行动的

缺失可能会带来高昂的社会代价。建议科学界可

对不同情景下决策产生的风险进行评估并沟通，

以供决策者考虑并减轻其因不确定性带来的决策

难度和负担。

科学支撑与政策转化的可靠与顺畅程度十分

依赖机制的建立与资源的投入，建议通过法规或

制度的设计，保障在决策程序中科学界及研究支

撑的角色并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持续组织大型研

究计划来为臭氧治理“攻关”。美国的大型科研

计划和项目不仅限于空气、健康等领域科学研究

人员的参加，也充分纳入了行业专家、政策分析

师等，并集结了国家、区域、地方不同层级的研

究力量，资金与物力的投入除了来自公共管理部

门还包括大量行业组织和企业，其多层级的组织

模式、跨领域、跨部门协作与多元投资模式均值

得我国借鉴。

小结与建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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